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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为规范四川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期间市场结算相关工

作，维护市场各方合法权益，制定本细则。

本细则引用以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电力市场

运行基本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0 号）、《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发改能源规

〔2023〕1217 号）、《电力市场计量结算基本规则》（发改能

源规〔2025〕976 号）、《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发改

能源规〔2025〕1656 号）、《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

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健全电力辅助服

务市场价格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4〕196 号）、《国

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基本规

则〉 的通知》（发改能源规〔2025〕411 号）、《国家能源局

综合司关于同意京津唐等 14 个地区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实施

方案的复函》《四川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交易实施细则》（川监

能市场〔2025〕126 号）、《关于印发〈四川省电力辅助服务

管理实施细则〉和〈四川省电力并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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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监能市场〔2024〕27 号）、《关于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

的通知》（发改价格〔2023〕1501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跨省跨区电力应急调度管理办法〉的通

知》（发改运行规〔2025〕1193 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进一步调整我省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2025〕185 号）、《四川省 2026 年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总体方

案》及《四川电力现货市场规则体系 V4.0》（川发改能源

〔2025〕594 号）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电力市场实

际，制定本细则。

2.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四川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期间的结算工

作，包括电能量电费结算、辅助服务电费结算和容量电费结算

等。

3. 权利与义务

3.1 发电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1）按照市场规则参与电力市场，签订和履行电力交易合

同、购售电合同、供用电合同或电费结算协议等合同或协议。

（2）依法依规披露和提供支撑电力市场结算以及市场服务

所需的相关数据。

（3）获取、查看结算依据及电费账单，按规定时间核对并

确认其完整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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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责向电网企业提供用于资金收付的银行账户，按规

定向电网企业支付或收取款项，完成电费收付。

（5）配合电网企业做好自身相关关口计量装置的改造、验

收、现场检查、故障处理等工作。

（6）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权利与义务。

3.2 电力用户的权利与义务

（1）按照规则参与电力市场，签订和履行电力交易合同、

购售电合同、供用电合同或电费结算协议等合同或协议。

（2）依法依规披露和提供支撑电力市场结算以及市场服务

所需的相关数据。

（3）获取、查看结算依据及电费账单，按规定时间核对并

确认其完整性和准确性。

（4）负责向电网企业提供用于资金收付的银行账户，按规

定向电网企业支付或收取款项，完成电费收付。

（5）配合电网企业做好自身相关关口计量装置的改造、验

收、现场检查、故障处理等工作。

（6）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权利与义务。

3.3 售电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1）按照市场规则参与电力市场，签订和履行电力交易合

同、购售电合同、供用电合同或电费结算协议等合同或协议。

（2）依法依规披露和提供支撑电力市场结算以及市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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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相关数据。

（3）获取、查看结算依据及电费账单，按规定时间核对并

确认其完整性和准确性，并按规定参与电费结算。

（4）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根据《售电公司管理办

法》等规定开展电费结算。

（5）售电公司根据用户授权掌握历史用电信息，可在电力

交易或电网平台进行数据查询和下载。

（6）负责向电网企业提供用于资金收付的银行账户，按规

定向电网企业支付或收取款项，完成电费收付。

（7）按规定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交履约保函或保险。

（8）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权利与义务。

3.4 电力交易机构的权利与义务

（1）负责汇总结算基础数据。

（2）负责编制结算依据，并保证结算依据的准确性、完整

性和及时性。

（3）负责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向市场经营主体、电网企业出

具结算依据，提供结算相关服务。

（4）组织协调结算依据有关问题，参与协调电费结算有关

问题。

（5）按照数据管理有关规定，对市场经营主体计量结算的

信息和数据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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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负责编制和发布结算依据所需信息系统的建设、管

理、维护。

（7）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权利与义务。

3.5 电力调度机构的权利与义务

（1）依法依规披露和提供信息，负责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

支撑结算所需的相关基础数据，确保交互数据的完整性、准确

性和及时性。

（2）负责按时向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构提供电力辅助服

务费用计算结果。

（3）负责结算所需的有关调度数据采集管理信息系统的建

设、管理、维护。

（4）按照数据管理有关规定，对市场经营主体计量结算的

信息和数据进行管理。

（5）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权利与义务。

3.6 电网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1）依法依规披露和提供支撑结算所需的相关基础数据，

确保交互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2）负责根据电力交易机构推送的结算依据，按经营主体

各户号电量拆分后开展电费结算，按期向市场经营主体出具电

费账单，提供电费账单查询等服务。

（3）负责根据电费账单按时完成电费收付，并向发生付款



— 6 —

违约的市场经营主体催缴欠款。对于逾期仍未全额付款的市场

经营主体，向电力交易机构提出履约保函或保险的使用申请。

（4）负责电费结算相关的信息化系统的建设、管理、维

护，根据用户授权向市场经营主体提供电能数据查询服务，并

将电能数据推送电力交易平台。

（5）组织协调电能计量和电费结算有关问题，参与协调结

算依据有关问题。

（6）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权利与义务。

3.7 新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1）独立储能放电时与发电类虚拟电厂参照发电企业参与

市场，按 3.1 履行结算权责。

（2）独立储能充电时参照电力用户参与市场，按 3.2 履行

结算权责。

（3）负荷类虚拟电厂参照售电公司，按 3.3 履行结算权

责。

4. 名词解释

（1）电能量市场：指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在现货市场和中

长期市场中以电能量为交易标的的市场。

（2）辅助服务市场：指维护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保

证电能质量，由发电企业、电网企业、电力用户等提供除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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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生产、传输、使用之外的电力辅助服务的市场，包括低谷

调峰、24 小时启停调峰、调频、备用、黑启动等市场。

（3）容量电费：指根据燃煤、燃气发电机组容量（最大出

力）计算确定的电费，与机组发电量无关。

（4）电网企业：指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省地方电网

和增量配电网。

（5）电力交易机构：指四川电力交易中心。

（6）电力调度机构：指四川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7）售电公司：是指符合市场准入条件，提供售电服务或

配售电服务的经营主体。

（8）系统电价：为在满足所有运行安全约束最优化调度的

情况下，在发电侧基于发电机组出力占系统总发电比例增加单

位负荷需求时所需要增加的能量成本。现货市场出清形成每 15

分钟的系统电价。每 1 小时的现货市场系统电价由 15 分钟出清

电量与出清电价加权平均计算得出。

（9）零售合同：指售电公司与零售市场用户签订的明确双

方权利义务以及价、费等交易结算条款的合同。

（10）发电企业：省调直调水电、燃煤、风电、光伏等发

电企业及西南网调直调发电企业。

（11）批发用户：直接参与批发市场的电力用户。

（12）零售用户：参与零售市场的电力用户。



— 8 —

（13）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

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

（14）市场发电主体：暂为省调直调电厂的水电（不含映

秀湾、马回、金洞子、龚铜、南桠河）、公用燃煤火电（不含

三瓦窑、苏房梁）、集中式新能源（含配建储能）、参与省内

中长期市场的网调直调电厂、分布式新能源、独立储能、发电

类虚拟电厂。

（15）批发市场用电侧：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

拟电厂、代理购电市场部分、居民农业市场部分、工商业线

损。

5. 电能量市场结算

5.1 结算原则

5.1.1 结算方式

采用《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中的结算方式

一。市场主体电能量电费为其实时市场全电量电费、中长期差

价合约电费之和，结算公式如下：

（1）发电侧电能量应收电费＝实时市场全电量电费＋中长

期差价合约电费，其中

实时市场全电量电费＝∑（实际上网电量×实时市场系统电

价）

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费=∑[合约电量×（合约价格－中长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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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参考点现货电价）]

（2）用电侧电能量应付电费＝实时市场全电量电费＋中长

期差价合约电费，其中

实时市场全电量电费＝∑（实际用电量×实时市场系统电

价）

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费＝∑[合约电量×（合约价格－中长期结

算参考点现货电价）]

5.1.2 结算周期

现货结算试运行期间，电力批发市场按照“日清月结”的模

式开展结算。按日出具日清分结果（除仅具备月采集能力或使

用当地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的电力用户、跨月确认结算基

础数据的电厂等外）；以自然月为周期出具结算依据，并开展

电费结算。电力零售市场根据零售合同以月度为周期出具结算

依据，并开展电费结算。未进入现货的经营主体以自然月为周

期开展结算。

5.1.3 结算时段

电力批发市场结算时，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公司、

虚拟电厂现阶段均以每 1 小时为一个结算时段。独立储能作为

电源和批发用户时充放电电量均以每 15 分钟为一个结算时段。

待市场后期成熟后，逐渐过渡到市场主体均以每 15 分钟为一个

结算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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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结算电量

经营主体的分时电量数据由电网企业通过计量装置确定。

当计量装置计量时段无法满足结算时段要求或自动采集数据不

完整时，由电网企业进行电量数据拟合，拟合方式参照《四川

省电力市场交易计量管理规则（V4.0）》执行，其中电网代理

购电用户按照电网代理购电用户典型曲线拟合分时计量数据，

参与市场但不具备分时计量条件的电力用户按照工商业用户典

型曲线拟合分时计量数据；为确保移民生产生活用水和库区社

会稳定，网调机组按政策规定供特定区域的电量，根据其留川

电量曲线拟合分时电量数据。

5.1.5 结算电价

市场主体结算电价执行方式为：

（1）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公司、虚拟电厂全电量按

每 1 小时的现货市场系统电价结算，中长期合同电量按合约电

价与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之差进行差价结算。每 1 小时

的现货市场系统电价按 15 分钟出清电量与出清电价加权平均计

算得出。现阶段，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为实时市场系统

电价。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按全月 15 分钟出清电量与出清电

价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实时市场月度每 1 小时分时加权均价按

全月每日每 15 分钟出清电量与出清电价加权平均计算得出。省

内中长期月度月内常规直购集中交易每 1 小时分时均价按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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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每 1 小时中长期合约电量与全月每日每 1 小时的省内中长

期月度月内常规直购集中交易均价加权平均计算得出。

（2）独立储能充放电量（其中独立储能充电作为批发用户

时）按 15 分钟系统电价结算，其中长期合同电量按合约电价与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之差进行差价结算。现阶段，中长

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为实时市场系统电价。独立储能作为零

售用户时，按约定的零售合同结算。

（3）省间市场每 1 小时的省间交易电价按 15 分钟省间市

场电价、电量加权平均计算得出。

（4）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四川省深

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发

改价格〔2020〕316 号），燃煤发电上网电价由市场形成，上

网电价包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和超低排放电价，其中超低

排放电费依据《关于实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835 号）与超低排放情况挂

钩，根据环保部门相关文件进行清算，实际扣减金额纳入系统

运行费用返还给工商业用户。

（5）原执行峰谷电价的批发、零售用户继续按照分时电价

政策执行峰（含尖峰）平谷浮动。其中，批发用户的交易电

价、零售用户的联动价格部分不再执行分时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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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结算流程

5.2.1 结算单元

5.2.1.1 发电侧

参与现货交易的发电企业，原则上按照调度计划单元设置

交易单元，结算单元应与交易单元保持一致。当不满足“同一

企业法人、同一电价”的条件时，应对交易单元予以拆分。当

单一调度计划单元对应多个结算单元，按照结算单元实际上网

电量占比进行分解相关量、费，并合并形成结算单元对应的

量、价、费。若多个调度计划单元对应单一结算单元，则累加

合并相关量、费后按结算单元结算。新能源机制电量项目与结

算单元不对应时，按各项目对应的机组上网电量占比进行分解

电量、电费，并合并形成结算单元对应的机制电量电费。

发电类虚拟电厂以聚合单元为结算单元。独立储能放电时

参照发电企业建立结算单元。分布式新能源以可再生能源项目

为结算单元。

5.2.1.2 用电侧

电力用户以市场经营主体（同一电网经营区）开展结算，

其中负荷类虚拟电厂以聚合单元为结算单元、独立储能充电时

参照电力用户建立结算单元。

5.2.2 结算准备

（1）结算准备是指在规定时间内对结算所需基础数据进行



— 13 —

收集汇总的过程。

（2）结算基础数据包括：市场经营主体档案数据、交易合

同数据（包括中长期、零售等合同的量价信息）、电能量市场

出清及调度执行数据、辅助服务市场费用计算结果、调试及商

业运行时间、关口设置及电量计量数据、市场规则、电价政策

文件，以及其他需电力交易机构合并出具结算依据的数据等。

结算环节不得改变结算基础数据。

（3）市场经营主体和电网企业应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准确

性，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完成更新、提交。未

及时更新、提交的，电力交易机构以电力交易平台既有数据形

成结算依据。

（4）发电机组、独立储能首次并网、完成整套启动试运

行、进入商业运行时间节点等信息，电力调度机构原则上应在

每个阶段开始后的 1 个工作日内提供至电网企业及电力交易机

构。

（5）电力交易机构负责组织售电公司与零售用户在电力交

易平台填报零售套餐内容，完成零售合同签订。

（6）因政策调整或合同关键要素缺失等原因，导致不满足

结算条件的，在满足结算条件的下一个结算周期完成结算、清

算。

（7）因结算基础数据错误、不可用或存在争议，需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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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重新提供信息时，应通过平台补推，并做好记录。电力交易

机构收到补推数据后，在满足结算条件的下一个结算周期进行

结算、追退补。

5.2.3 日清分

（1）计量数据由电网企业于 D+1 日向电力交易机构推送

D 日发电侧市场经营主体每 15 分钟实际上网电量（含调试电

量）、用电侧市场经营主体每 1 小时实际用电量（含零售用户

独立储能）和独立储能每 15 分钟电量等。

（2）市场出清类数据由电力调度机构于 D+1 日向电力交

易机构提供 D 日现货实时市场每 15 分钟出清电量和系统电

价、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和西南区域辅助服务等相关电量和电

价、D+2 日辅助服务市场出清结果（涉及电量清分部分）、必

开机组。当现货实时价格异常时，电力调度机构应及时（原则

上不晚于 D+3 日，每月最后一日不晚于 D+2 日）将修正后的 D

日现货市场实时价格推送至电力交易机构。原则上月度结算

后，电力调度机构不再调整出清结果。

（3）调度执行类数据由电力调度机构于 D+1 日向电力交

易机构提供 D 日中长期交易及电力现货市场执行结果、辅助服

务市场实际调用结果（涉及电量清分部分）、应急调度执行结

果、机组有效发电容量、偏差责任认定结果等。

（4）新投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发电机组（独立储能）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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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进入商业运行时间节点等信息，

电力调度机构应在每个阶段开始后的 1 个工作日内提供至电力

交易机构和电网企业。

（5）电力交易机构在获取运行日（D 日）的实时市场出清

数据后，按照 5.1.5 结算电价中提及的计算规则形成每小时实时

市场系统电价。

（6）电力交易机构在 D+6 日发布日清分结果。各经营主

体在日清分结果发布后于 D+7 日前，对清分数据完成核对、异

议反馈（若有）。日清分结果发布后，仅受理因结算基础数据

错误对结算依据的异议反馈（若有），经相关电网企业、相关

调度机构核实后，需在月末最后 1 个工作日将修正后的数据提

供至交易机构，交易机构在月结时发布修正后的日清分结果。

（7）仅具备月采集能力的电力用户、使用当地地县调直调

电站上网电量的电力用户、地方电网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

坚持日清分原则，若日清分基础数据不可用，在月结算时

（M+1 月第 1 个工作日内）电网企业通过平台补推日清分基础

数据，交易机构在月结算时发布相关主体的日清分结果；需要

通过月度电量确定日清分基础数据的市场主体，交易机构在月

结算时发布相关主体的日清分结果。

（8）若结算基础数据未按时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日清分

结果发布时间相应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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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结算前，电力交易机构根据各市场经营主体异议反

馈情况、相关电网企业和电力调度机构的修正数据，对需调整

的日清分结果进行重新计算与发布。

5.2.4 月结算

（1）在 M+1 月第 1 个工作日内，电网企业向电力交易机

构推送 M 月月度市场经营主体发电侧上网（含调试）电量、用

电量等。

（2）在 M+1 月第 2 个工作日内，电力交易机构应向电网

企业提供 M 月市场注销的用户侧名单，包括法人主体名称、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关联用电单元户号等信息。

（3）在 M+1 月第 3 个工作日内，电力调度机构向电力交

易机构提供 M 月“两个细则”分类的相关电量及费用，电网企

业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 M 月的机制结算电量。

（4）在 M+1 月第 5 个工作日内，电力交易机构向市场经

营主体、相关电网企业发布 M 月结算依据（核对版），市场经

营主体、相关电网企业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对、异议反馈

（若有）和确认，逾期视为已确认。市场经营主体、相关电网

企业提出异议的，电力交易机构应在 1 个工作日内组织市场经

营主体、相关电网企业、相关电力调度机构进行核实，达成一

致的，市场经营主体应对修正后的结算依据（核对版）在 1 个

工作日内完成核对和确认；因异议处理无法按时达成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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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下一结算周期进行结算、追退补或清算，异议处理不得影

响无争议部分的电费结算。月结算依据（核对版）发布后，仅

受理因结算基础数据错误对结算依据的异议反馈（若有）。

（5）结算依据（核对版）确认后，电力交易机构应于

M+1 月第 8 个工作日前向市场经营主体发布 M 月正式结算依

据、按市场经营主体向相关电网企业提供 M 月正式结算依据。

（6）电网企业根据政策文件和电力交易机构推送的结算基

础数据，核对结算依据，并按正式结算依据编制电费账单。

（7）电网企业应于 M+1 月第 10 个工作日前向电力用户、

发电企业、售电公司发行 M 月电费账单。对于新型经营主体

（含独立储能、虚拟电厂等），按照其运营情况分别参照电力

用户、发电企业时间节点开展相关工作。

（8）电力交易机构应于 M+1 月第 15 个工作日内向电网企

业提供满足计算 M 月市场平衡类费用的相关数据，电网企业于

M+2 月第 4 个工作日内完成 M 月市场平衡类费用计算。若计算

基础数据未满足平衡类费用计算要求，平衡类费用计算结果发

布时间相应顺延。

（9）电网企业、电力调度机构应按时提供结算基础数据，

若结算基础数据未按时提供，结算依据发布时间相应顺延；当

M+1 月第 5 个工作日内，电力交易机构结算依据（核对版）发

布后，若重新提供的结算基础数据对整体市场结算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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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依据发布时间相应顺延。

（10）电费账单发布后，如市场经营主体存在异议，可在

15 个工作日内分别向电力交易机构、电网企业提出结算问询。

电力交易机构或电网企业在收到问询后，5 个工作日内确认和

评估问询是否属实，经核查属实的，在满足结算条件的下一结

算周期进行结算调整。

（11）交易期间，电力交易机构向电网企业提供注册的电

力用户名单（含用电户号）、参与中长期交易的电力用户名

单，电网企业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相关市场经营主体近三年分

月用电量。

（12）因国家政策变化、市场规则确需调整或遇重大节假

日等原因影响结算流程时，视情况调整月结算流程时间，具体

以电力交易机构通知为准。

5.3 批发市场电能量电费结算

5.3.1 发电企业电能量电费

发电企业电能量电费包含实时市场电能量（不含调试电

量）电费、省内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省间市场外送收

益、省间市场外购差价电能量电费、调平电费等，计算公式如

下：

发电调平发电省间外购发电省间外送收益发电省内合约发电实时发电电能 RRRRRR 

式中：

发电电能R 为发电企业电能量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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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实时R 为发电企业实时市场电能量（不含调试电量）电

费；

发电省内合约R 为发电企业省内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发电省间市场外送收益R 为发电企业省间市场外送收益；

发电省间外购R 为发电企业省间市场外购差价电能量电费；

发电调平R 为发电企业调平电费。

机组调试电量按照调试电量价格计算调试电能量电费，计

算公式如下：

调试调试调试电能 PQR 

式中：

调试电能R 为月度发电机组调试电能量电费；

调试Q 为发电机组的月度调试电量；

调试P 为发电机组的月度调试电量价格，不同机组调试价格

同政府文件规定一致。

分布式新能源项目、车网互动试点项目，参照发电企业电

能量电费结算；其中，未在四川电力交易机构完成市场注册

的，暂由电网企业依据四川电力交易机构披露提供的市场价格

开展费用结算。

5.3.1.1 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根据发电企业实际上网电量（不含调试电量，网调电厂为

留川电量）与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计算实时市场电能量电

费，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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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系统实际上网发电实时 



T

1
,,

t
tt PQR

式中：

发电实时R 为发电企业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tQ ,实际上网 为 t时段发电企业的实际上网电量；

tP ,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3.1.2 省内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发电企业的省内中长期合约电量（含优先电量、留存电

量、地方协议补偿电量）按照对应的合约电价与中长期结算参

考点现货电价价差计算省内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计算

公式如下：





T

1
,,,

t
ttt PPQR ））（（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发电省内合约发电省内合约发电省内合约

式中：

发电省内合约R 为发电企业省内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费；

tQ ,发电省内合约 为 t时段发电企业的省内中长期合约电量（含优

先电量、留存电量、地方协议补偿电量）；

tP ,发电省内合约 为 t时段发电企业的省内中长期合约电价；

tP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 为 t时段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现阶段

为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3.1.3 省间市场外送收益

发电企业省间外送电量（含应急外送电量）作为送出省的

负荷增量，公平承担送出省省内经济责任。发电企业省间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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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计算公式如下：

发电省间外送购电成本发电省间外送收入发电省间外送收益 RRR 

式中：

发电省间外送收益R 为发电企业省间市场外送收益；

发电省间外送收入R 为发电企业省间市场外送收入；

发电省间外送购电成本R 为发电企业的外送购电成本；

（1）外送收入





T

t
tt PQR

1
,, ）（ 省间外送省间外送发电省间外送收入

式中：

tQ ,省间外送 为 t时段发电企业的省间外送交易电量（其中，应

急外送电量为按规则分配的电量，现货外送电量为执行电

量）；

tP ,省间外送 为 t时段发电企业的省间外送交易电价（应急外送

为送出省上网电价，即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与上月发布的本

月省内系统运行费折合度电水平之和，其中省内系统运行费不

含居农新增损益）。

（2）外送购电成本

））（（ 系统运行费实时系统省间外送发电省间外送购电成本 PPQR
T

t
tt




1

,,

式中：

tQ ,省间外送 为 t时段发电企业的省间外送交易电量；

tP ,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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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费P 为上月发布的本月省内系统运行费折合度电水平

（不含居农新增损益）。

5.3.1.4 省间市场外购差价结算费用

发电企业省间外购交易电量按照省间外购电价与省内实时

市场系统电价价差计算省间市场外购差价电能量电费，计算公

式如下：

））（（ 实时系统发电省间外购发电省间外购发电省间外购 



T

t
ttt PPQR

1
,,,

式中：

发电省间外购R 为发电企业省间市场外购差价电能量电费；

tQ ,发电省间外购 为 t时段发电企业的省间外购交易电量（外购合

约视为负合约进行结算，现货外购电量为执行电量）；

tP ,发电省间外购 为 t时段发电企业省间外购电价；

tP ,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3.1.5 发电企业调平电费

发电企业月度实际上网电量（不含调试电量，网调电厂为

留川电量）与现货日清分上网电量（不含调试电量，网调电厂

为留川电量）累计值之间的差量按照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计

算调平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实时月度加权发电调平发电调平 PQR 

式中：

发电调平R 为发电企业月度调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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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调平Q 为发电企业月度实际上网电量与现货日清分上网电

量累计值之差；

P实时月度加权
为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

5.3.2 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电能量电费

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电能量电费包含实时市场电能量电

费、省内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省间市场差价电能量电

费、调平电费等，计算公式如下：

批发调平用电批发省间市场批发省内合约批发实时批发电能 CCCCC 

式中：

批发电能C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电能量电费；

批发实时C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批发省内合约C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省内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

量电费；

批发省间市场C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省间市场差价电能量电

费；

批发调平用电C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调平电费。

5.3.2.1 批发用户、售电公司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根据批发用户、售电公司实际用电量与省内实时市场系统

电价计算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t PQC

1
,, ）（ 实时系统实际用电批发实时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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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实时C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t,Q实际用电 为 t时段批发用户、售电公司实际用电量；

t,P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3.2.2 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省内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的省内中长期合约电量（含留存电

量、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按照对应的合约电价

与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价差计算省内中长期差价合约电

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tt PPQC

1
,,, ））（（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批发省内合约批发省内合约批发省内合约

式中：

批发省内合约C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省内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

量电费；

tQ ,批发省内合约 为 t时段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的省内中长期合约

电量（含留存电量、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

tP ,批发省内合约 为 t时段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的省内中长期合约

电价；

tP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 为 t时段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现阶段

为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3.2.3 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省间市场差价电能量电费

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的省间市场交易电量（含省间绿电）

按照对应的省间市场电价与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价差计算省



— 25 —

间市场差价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tt PPQC

1
,,, ））（（ 实时系统批发省间市场批发省间市场批发省间市场

式中：

批发省间市场C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省间市场差价电能量电

费；

tQ ,批发省间市场 为 t时段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的省间市场交易电

量（含省间绿电）；

tP ,批发省间市场 为 t时段批发用户、售电公司的省间市场电价；

t,P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3.2.4 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调平电费

批发用户、售电公司月度实际用电量与现货日清分用电量

累计值之间的差量按照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计算调平电费，

计算公式如下：

实时月度加权批发调平批发调平 PQC 

式中：

批发调平C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月度调平费用；

批发调平Q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月度实际用电量与现货日清

分用电量累计值之差；

P实时月度加权
为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

5.3.3 电网代理购电电能量电费

电网代理购电电能量电费包含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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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调试差价电能量电费等，计算公式如

下：

调试代购合约代购实时代购 CCCC 

式中：

代购C 为电网代理购电电能量结算电费；

代购实时C 为电网代理购电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代购合约C 为电网代理购电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调试C 为电网代理购电调试差价电能量电费。

5.3.3.1 电网代理购电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根据电网代理购电实时市场用电量与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

价计算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t PQC

1
,, ）（ 实时系统代购用电代购实时

式中：

代购实时C 为电网代理购电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t,Q代购用电 为 t时段电网代理购电实际用电量；

t,P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3.3.2 电网代理购电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电网代理购电中长期合约电量（含纳入电网代理购电来源

的燃气电量、生物质电量）按中长期合约价格与中长期结算参

考点现货电价价差计算电网代理购电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

费，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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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

t
ttt PPQC

1
,,, ））（（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代购合约代购合约代购合约

式中：

代购合约C 为电网代理购电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t,Q代购合约 为 t 时段电网代理购电中长期合约电量（燃气电

量、生物质电量为年度优先发电计划的电量，按照在交易平台

披露的当月工作日、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分类的典型用电量比

例系数分解形成该月日电量，再将日电量按照在交易平台披露

的该月电网代理购电典型曲线分解形成每日 24 个时段电量）；

tP ,代购合约 为 t 时段电网企业代理中长期合约电价（燃气发

电、生物质优先电量按照相关价格政策执行）；

tP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 为 t时段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现阶段

为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3.3.3 电网代理购电调试差价电能量电费

纳入电网代理购电来源的调试电量按调试电量价格与中长

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价差计算电网代理购电调试差价电能量

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t PPQC

1
, ））（（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调试调试调试

式中：

调试C 为电网代理购电调试差价电能量电费；

t,Q调试 为 t时段纳入电网代理购电来源的调试电量（同类型

发电企业调试电量按照在交易平台披露的当月工作日、双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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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法定节假日分类的典型用电量比例系数分解形成该月日电

量，再将日电量按照在交易平台披露的该月电网代理购电典型

曲线分解形成每日 24 个时段电量）；

调试P 为纳入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来源的各类型调试电量电

价；

tP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 为 t时段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现阶段

为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3.4 居民农业电能量电费

居民农业（含其线损电量）电能量电费包含实时市场电能

量电费、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居农合约居农实时居农 CCC 

式中：

居农C 为居民农业电能量电费；

居农实时C 为居民农业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居农合约C 为居民农业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5.3.4.1 居民农业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根据居民农业电量（优先电量保障后的缺口电量）与省内

实时市场系统电价计算居民农业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计算公

式如下：





T

t
tt PQC

1
,, ）（ 实时系统居农用电居农实时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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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农实时C 为居民农业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tQ ,居农用电 为 t时段居民农业实际用电量；

t,P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的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3.4.2 居民农业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居民农业中长期合约电量按中长期合约电价与中长期结算

参考点现货电价价差计算居民农业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

费，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tt PPQC

1
,,, ))((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居农合约居农合约居农合约

式中：

居农合约C 为居民农业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tQ ,居农合约 为 t时段居民农业中长期合约电量；

tP ,居农合约 为 t时段居民农业中长期合约电价；

tP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 为 t时段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现阶段

为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3.5 工商业线损电能量电费

工商业线损（含代理工商业、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工

商业用户）电能量电费包含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中长期差价

合约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工商业线损合约工商业线损实时工商业线损 CCC 

式中：

工商业线损C 为工商业线损电能量电费；

工商业线损实时C 为工商业线损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 30 —

工商业线损合约C 为工商业线损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5.3.5.1 工商业线损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根据工商业线损电量与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计算工商业

线损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t PQC

1
,, ）（ 实时系统工商业线损用电工商业线损实时

式中：

工商业线损实时C 为工商业线损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tQ ,工商业线损用电 为 t时段工商业线损实际用电量；

t,P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的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3.5.2 工商业线损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工商业线损实际用电量与工商业线损中长期合约电量取小

后，按中长期合约电价与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价差计算

工商业线损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in(

,,

1
,,

tt

T

t
tt

PP

QQMC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工商业线损合约

工商业线损合约工商业线损用电工商业线损合约 ），（






式中：

工商业线损合约C 为工商业线损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tQ ,工商业线损合约 为 t 时段工商业线损中长期合约电量，即为满

足居民农业用电需求后的优先计划电量（优先电量为年度优先

发电计划的电量，按照在交易平台披露的当月工作日、双休

日、法定节假日分类的典型用电量比例系数分解形成该月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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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再将日电量按照在交易平台披露的该月居民农业用电典型

曲线分解形成每日 24 个时段电量）；

tP ,工商业线损合约 为 t时段工商业线损中长期合约电价，即为匹配

的优先电量加权均价；

tP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 为 t时段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现阶段

为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3.6 独立储能电能量电费

独立储能电能量电费根据放电、充电电量分为两个结算单

元按“日清月结”模式结算。2026 年独立储能可参与中长期市

场。

5.3.6.1 独立储能放电电能量电费

独立储能放电电能量电费包含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中长

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调平电费等，计算公式如下：

放电
调平储能

放电

中长期合约

放电

实时

放电 RRRR 

式中：

放电R 为独立储能放电结算单元的电能量电费；

放电

实时R 为独立储能放电结算单元的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放电

中长期合约R 为独立储能放电结算单元的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

电费；

放电
调平储能R 为独立储能放电结算单元的调平电费。

独立储能放电调试电量按照对应调试电量价格计算调试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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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调试
放电
调试

放电
调试电能 PQR 

式中：

放电
调试电能R 为月度独立储能放电结算单元调试电能量电费；

Q放电
调试为独立储能放电的月度调试电量；

P调试为独立储能的调试电量价格，独立储能调试价格同政

府文件规定一致。

（1）独立储能放电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独立储能放电的实际上网电量（不含调试电量）与实时市

场系统电价计算实时市场放电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t PQR

1
,, ）（ 实时系统

放电
上网

放电
实时

式中：

放电

实时R 为独立储能放电结算单元的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放电
上网 tQ , 为 t时段独立储能的放电结算单元实际上网电量（不

含调试电量）；

t,P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的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2）独立储能放电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独立储能放电中长期合约电量按照对应的合约电价与中长

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价差计算独立储能放电中长期差价合约

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tt PPQR

1
,,, ））（（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中长期合约

放电

中长期合约

放电

中长期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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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放电

中长期合约R 为独立储能放电结算单元的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

电费；

放电

中长期合约 tQ , 为 t时段独立储能放电结算单元中长期合约电量；

t,P中长期合约 为 t时段的独立储能放电结算单元中长期合约的价

格；

tP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 为 t时段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现阶段

为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3）独立储能放电调平电费

独立储能放电月度实际放电电量（不含调试）与现货日清

分放电电量（不含调试）累计值之间的差量按照实时市场月度

加权均价计算调平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实时月度加权
放电
调平储能

放电
调平储能 PQR 

式中：

放电
调平储能R 为独立储能放电结算单元的调平电费；

放电
调平储能Q 为独立储能放电结算单元月度实际放电电量（不含

调试）与现货市场日清分放电电量（不含调试）累计值之差；

实时月度加权P 为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

5.3.6.2 独立储能充电电能量电费

独立储能充电作为批发用户时电能量电费包含实时市场电

能量电费、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调平电费等，计算公

式如下：



— 34 —

充电
调平储能

充电

中长期合约

充电

实时

充电 CCCC 

式中：

充电C 为独立储能充电结算单元的电能量电费；

充电

实时C 为独立储能充电结算单元的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充电

中长期合约C 为独立储能充电结算单元的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

电费；

充电
调平储能C 为独立储能充电结算单元的调平电费。

（1）独立储能充电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独立储能充电的实际充电量与实时市场系统电价计算实时

市场充电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实时系统
充电
实际

充电
实时 t

T

t
t PQC ,

1
, 



式中：

充电

实时C 为独立储能充电结算单元的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充电

实际 tQ , 为 t时段独立储能的充电结算单元实际充电量；

t,P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2）独立储能充电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独立储能充电中长期合约电量按照对应的合约电价与中长

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价差计算独立储能充电中长期差价合约

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tt PPQC

1
,,, ））（（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中长期合约

充电
中长期合约

充电
中长期合约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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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

中长期合约C 为独立储能充电结算单元的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

电费；

充电

中长期合约 tQ , 为 t时段独立储能充电结算单元中长期合约电量；

t,P中长期合约 为 t时段的独立储能充电结算单元中长期合约的价

格；

tP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 为 t时段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现阶段

为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3）独立储能充电调平电费

独立储能充电月度实际充电电量与现货日清分充电电量累

计值之间的差量按照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计算调平电费，计

算公式如下：

实时月度加权

充电
调平储能

充电
调平储能 PQC 

式中：

充电
调平储能C 独立储能充电结算单元的调平电费；

充电
调平储能Q 独立储能充电结算单元月度实际充电电量与现货日

清分充电电量累计值之差；

实时月度加权P 为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

5.3.7 虚拟电厂电能量电费

负荷类虚拟电厂作为用电侧主体参与交易，其结算方式参

照售电公司；发电类虚拟电厂作为发电侧主体参与交易，其结

算方式参照发电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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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1 发电类虚拟电厂电能量电费

发电类虚拟电厂放电电能量电费包含实时市场电能量电

费、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调平电费等，计算公式如

下：
放电

调平虚拟电厂

放电

中长期合约

放电

实时

放电 RRRR 

式中：

放电R 为虚拟电厂放电结算单元的电能量电费；

放电

实时R 为虚拟电厂放电结算单元的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放电

中长期合约R 为虚拟电厂放电结算单元的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

电费；

放电

调平虚拟电厂R 为虚拟电厂放电结算单元的调平电费。

（1）发电类虚拟电厂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发电类虚拟电厂放电的实际上网电量与省内实时市场系统

电价计算实时市场放电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实时系统

放电
上网

放电

实时 t

T

t
t PQR ,

1
, 



式中：

放电

实时R 为虚拟电厂放电结算单元的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放电
上网 tQ , 为 t时段虚拟电厂的放电结算单元实际上网电量；

t,P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的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2）发电类虚拟电厂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发电类虚拟电厂放电中长期合约电量按对应的合约电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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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价差计算虚拟电厂放电中长期差价

合约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tt PPQR

1
,,, ））（（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中长期合约

放电

中长期合约

放电

中长期合约

式中：

放电

中长期合约R 为虚拟电厂放电结算单元的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

电费；

放电

中长期合约 t,Q 为 t时段虚拟电厂放电结算单元中长期合约电量；

t,P中长期合约 为 t 时段虚拟电厂放电结算单元的中长期合约价

格；

tP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 为 t时段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现阶段

为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3）发电类虚拟电厂调平电费

发电类虚拟电厂月度实际上网电量与现货日清分上网电量

累计值之间的差量按照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计算调平电费，

计算公式如下：

实时月度加权

放电

调平虚拟电厂

放电

调平虚拟电厂 PQR 

式中：

放电

调平虚拟电厂R 为虚拟电厂放电结算单元的调平电费；

放电

调平虚拟电厂Q 为虚拟电厂放电结算单元月度实际上网电量与现货

日清分上网电量累计值之差；

P
实时月度加权为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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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2 负荷类虚拟电厂电能量电费

负荷类虚拟电厂用电电能量电费包含实时市场电能量电

费、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调平电费等，计算公式如

下：
用电

调平虚拟电厂

用电

中长期合约

用电

实时

用电 CCCC 

式中：

用电C 为虚拟电厂用电结算单元的电能量电费；

用电

实时C 为虚拟电厂用电结算单元的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用电

中长期合约C 为虚拟电厂用电结算单元的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

电费；

用电

调平虚拟电厂C 为虚拟电厂用电结算单元的调平电费。

（1）负荷类虚拟电厂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负荷类虚拟电厂用电的实际用电量与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

价计算实时市场用电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实时系统

用电

实际

用电

实时 t

T

t
t PQC ,

1
, 



式中：

用电

实时C 为虚拟电厂用电结算单元的实时市场电能量电费；

用电

实际 tQ , 为 t时段虚拟电厂的用电结算单元实际用电量；

t,P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的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2）负荷类虚拟电厂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负荷类虚拟电厂用电中长期合约（含留存电量、地县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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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等）按对应的合约电价与中长期结算

参考点现货电价之差计算虚拟电厂用电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

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tt PPQC

1
,,, ））（（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中长期合约

用电

中长期合约

用电

中长期合约

式中：

用电

中长期合约C 为虚拟电厂用电结算单元的中长期差价合约电能量

电费；

用电

中长期合约 tQ , 为 t 时段虚拟电厂用电结算单元中长期合约电量

（含留存电量、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等）；

tP ,中长期合约 为 t 时段虚拟电厂用电结算单元的中长期合约价

格；

tP ,中长期结算参考点 为 t时段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现阶段

为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3）负荷类虚拟电厂调平电费

负荷类虚拟电厂月度实际用电量与现货日清分用电量累计

值之间的差量按照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计算调平电费，计算

公式如下：

实时月度加权

用电

调平虚拟电厂

用电

调平虚拟电厂 PQC 

式中：

用电

调平虚拟电厂C 为虚拟电厂用电结算单元的调平电费；

用电

调平虚拟电厂Q 为虚拟电厂用电结算单元月度实际用电量与现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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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分用电量累计值之差；

P实时月度加权
为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

5.4 新能源机制电量电费

新能源发电项目机制电量按月计算，当月度实际上网电量

（不含调试）低于月度机制电量规模时，按实际上网电量结

算，剩余的机制电量规模在后续月份内滚动清算，计算公式如

下：

）同类型实时月度加权机制电价机制机制 PPQR  (

 
月度机制实际上网机制 QQQ ,Min

滚动机制电量当月分解机制电量月度机制 QQQ 

式中：

R机制
为新能源项目机制电量差价电费；

Q机制
为发电企业月度机制结算电量；

Q实际上网为新能源项目月度实际上网电量（不含调试）；

Q月度机制
为新能源项目当月的机制电量规模，包含当月分解

的机制电量规模部分以及纳入当月滚动执行的机制电量规模部

分；

Q当月分解机制电量
为新能源项目当月分解的机制电量规模；

Q滚动机制电量
为新能源项目往月分解的机制电量规模超出月度

实际上网电量部分，滚动到当月执行的部分；

P机制电价
为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按政府公开机制电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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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执行；

P同类型实时月度加权
为同类型（分风电、光伏）项目实时市场月

度加权均价。

5.5 网间电费结算

5.5.1 地方电网下主网电费结算

省内电网企业间的市场电费结算，按照以下原则开展。

（1）当月度地方电网企业网内用户市场电量小于地方电网

企业下主网工商业电量时，预结算按照地方电网每月最后一次

报送的工商业电量、居民农业电量比例计算；清算按照实际工

商业电量、居民农业电量计算。

（2）当月度地方电网企业网内用户市场电量小于地方电网

企业下主网电量、大于地方电网企业下主网工商业电量时，预

结算按市场用户电量、代理工商业购电量、居民农业电量依序

计算；清算按照实际市场用户电量、代理工商业购电量、居民

农业电量计算。

（3）当月度地方电网企业网内用户市场电量大于地方电网

企业下主网电量时，差额电量作为地方电网上主网电量、按实

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结算。地方电网企业市场结算电费包含地

方电网网内直接参与电力市场购电的用户市场电费与差额电量

电费，其中差额电费纳入省内差额资金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地方电网上主网差额电量电费地方电网网内用户市场算费用地方电网与主网市场结 C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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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月度加权

量地方电网企业下主网电电量地方电网网内用户市场地方电网上主网差额

P
QQMC



 ))(,0(ax

式中：

用地方电网与主网结算费C 为地方电网与主网市场结算费用；

 电量电费地方电网网内用户市场C 为地方电网网内用户市场结算总费用；

地方电网上主网差额C 为地方电网上主网差额电量电费；

电量地方电网网内用户市场Q 为地方电网网内用户市场化结算的电量；

地方电网下主网电量Q 为地方电网下主网的电量；

实时月度加权P 为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

5.5.2 地方电网上主网电费结算

地方电网余电上网电量按照上网所在并网点实时市场出清

价格（暂为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结算，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t PQC

1
,, )( 实时出清地方电网余电上网地方电网余电上网

式中：

地方电网余电上网C 为地方电网余电上网电量电费；

tQ ,地方电网余电上网 为 t时段地方电网余电上网电量；

tP ,实时出清 为 t时段地方电网余电上网电量所在并网点实时市

场出清价格（暂为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5.6 市场运营费用管理

5.6.1 市场补偿类费用

若燃煤机组在电能量市场中的收益不能覆盖机组发电产生

的运行成本（含启动成本、最小可调出力成本和电能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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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则对其进行运行成本补偿。5—10 月按月补偿，1—4

月、11—12 月按日补偿。

（1）1—4 月、11—12 月机组运行成本补偿费用

1—4 月、11—12 月，燃煤机组运行成本补偿费用按日计

算，根据机组运行日启动成本费用、最小可调出力成本费用、

电能量成本费用与燃煤机组现货市场收益的差额进行计算，差

额为负时不进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运行收益电能量成本最小可调出力启动运行成本补偿 0ax( ,,,,,,,,,, dididididi RRRRMR 

式中：

diR ,,运行成本补偿 为机组 d日应获得的运行成本补偿费用；

diR ,,启动 为机组在 d日的启动成本费用；

diR ,,最小可调出力 为机组在 d日的最小可调出力成本费用；

diR ,,电能量成本 为机组在 d日的电能量成本费用；

diR ,,运行收益 为 d日燃煤机组的运行收益。

（2）5—10 月机组运行成本补偿费用

5—10 月，燃煤机组运行成本补偿费用按月计算，根据月

度机组运行启动成本费用、最小可调出力成本费用、电能量成

本费用与月度燃煤机组运行收益的差额进行计算，差额为负时

不进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运行收益电能量成本最小可调出力启动运行成本补偿 0)(ax( ,,
1

,,,,,,,, mi

D

d
dididimi RRRRMR  



式中：

miR ,,运行成本补偿 为机组 m月应获得的运行成本补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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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 ,,运行收益 为 m月燃煤机组的运行收益。

5.6.1.1 机组成本费用计算

（1）机组启动成本费用计算

启动成本费用分为正常启动成本费用和中止启动成本费

用。

1）正常启动成本费用，根据机组启动状态（冷态/温态/热

态）和日前市场申报的启动费用进行计算。发电机组实际的启

动状态根据调度自动化系统记录的停机时间和预计并网时间信

息进行认定。日前机组组合确定的增开机组或调度日内增调开

机的燃煤机组的启动费用纳入正常启动成本费用计算，以下情

况机组开机产生的启动费用不纳入计算：①并网时间滞后被纳

入非计划停运管理；②启动过程中发生 2 次及以上跳闸；③因

自身调试需要启动；④正常运行过程中发生非计划停运后的下

一次启动等。

2）中止启动成本费用，指机组在开机过程中因系统运行、

清洁能源消纳等原因需要中止开机，自点火后产生的费用。根

据运行日预计并网时间、点火时间以及中止开机调度指令下达

时间的关系进行计算。

启动成本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启动启动启动 KPR d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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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启动 为机组在运行日的启动成本费用；

P
启动为机组在运行日冷、温、热态启动对应的启动费用；

启动K 为机组的启动费用计算系数，正常开机的燃煤机组，

启动K 取值为 1；若机组在开机过程中因系统运行、清洁能源消

纳等原因由调度机构安排中止启动，当调度通知中止启动时间

在机组允许点火时间（机组允许点火时间为理论点火时间提前

1 小时，理论点火时间根据机组冷态、温态、热态点火至并网

的时间和运行日预计并网时间推导得出，下同）之前时， 启动K

取值为 0；当调度通知中止启动时间在机组允许点火时间之后

时， 启动K 为调度机构通知中止启动时间与点火时间（取机组允

许点火时间和汇报点火时间二者中较晚时间，下同）的时间间

隔与点火时间到预计并网时间所需时间间隔的比值。

（2）机组最小可调出力成本费用计算

机组的最小可调出力成本费用根据其并网运行时间（需扣

除机组开停机过程中上网电量小于最小可调出力对应电量的时

段和调试时段）和日前市场申报的最小可调出力费用计算，计

算公式如下：

dd HCR ,, 运行最小可调出力最小可调出力 

式中：

,dR
最小可调出力

为机组在运行日的最小可调出力成本费用；

C
最小可调出力成本

为机组在日前市场申报的最小可调出力费用；

dH ,运行 为机组在运行日的总并网运行小时数，需扣除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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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停机过程中上网电量小于最小可调出力对应电量的时段和调

试时段。

（3）机组电能量成本费用计算

机组的电能量成本费用根据其核定成本（或报价）和每 15

分钟实际上网电量（扣除最小可调出力对应的上网电量）进行

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 ,,, t

Ut

t
td RRMinR 报价成本核定成本电能量成本 





)0,( ,,,, ）（ 最小可调出力实际上网核定成本核定成本 ttmt QQPMaxR 

）
实际上网

最小可调
报价曲线报价成本 0,25.0( ,

,
,   t

t

P

Pt dPCMaxR

,dR
电能量成本

为机组在运行日的电能量成本费用；

,tR
核定成本

为机组在 t时段的核定电能量成本费用；

,tR
报价成本

为机组在 t时段的报价成本费用；

mP ,核定成本 为机组在 m月的政府核定成本价格；

,tQ
实际上网

为机组在 t时段的实际上网电量；

,tP最小可调
为机组在 t时段的最小可调出力；

,tQ
最小可调出力

为机组在 t时段最小可调出力对应的上网电量；

,tP
实际上网

为机组在 t时段的实际上网电量对应的平均上网电

力；

C
报价曲线

为机组的报价曲线；

U 为机组在运行日的并网运行时段的集合，不含调试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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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机组电能量核定成本标准计算公式如下：

mm PPP ,, 变动成本固定成本核定成本 

预计上网电量安全生产费用装机容量容量电价标准固定成本 ））（（ QRDPP /1  

）（ 煤损煤耗率入厂煤价变动成本    1/1,1,, mmm PP

式中：

mP ,核定成本 为全省煤电机组 m月的电能量核定成本标准；

固定成本P 为全省煤电机组的固定成本标准；

mP ,变动成本 为全省煤电机组 m月的变动成本标准；

预计上网电量Q 为全省 2025 年 12 月前已投运煤电机组的 2026 年预

计全年上网电量，根据全省电力电量供需平衡方案及节能调度优先

电量规模计划确定；

容量电价标准P 为国家规定的煤电机组容量电价标准；

 为容量电价回收固定成本比例；

装机容量D 为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认定的合规在运、满足能耗环保

和灵活调节能力等要求，且符合我省电力市场准入条件在 2025 年

12 月前投运的公用煤电机组装机容量；

安全生产费用R 为全省 2025 年 12 月前投运的煤电企业按规定提取

的安全生产费；

1, mP入厂煤价 为全省煤电企业 m-1 月（上月，下同）的电煤入厂

加权均价；

1, m煤耗率 为全省煤电企业 m-1 月的加权平均供电煤耗率；

煤损 为全省煤电企业堆煤平均损耗率，暂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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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2 机组收益费用计算

（1）1—4 月、11—12 月机组收益费用

1—4 月、11—12 月，燃煤机组运行收益按日计算，计算公

式如下：





T

t
titdi QPR

1
,,,,, ( ）实际上网实时系统运行收益

式中：

diR ,,运行收益 为 d日燃煤机组的运行收益；

tiQ ,,实际上网 为 t时段机组的实际上网电量（不含调试电量）；

tP ,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2）5—10 月机组收益费用

5—10 月，燃煤机组运行收益按月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ax((

)(

t,,,,
1

,,

1
,,,,,

实时系统年度集中交易均价年度交易合约价格取小后的年度签约电量

实际上网实时系统运行收益

） PPPMQ

QPR

tti

T

t
ti

T

t
titmi













titi QQ ,,,, 年度分月签约取小后的年度签约电量 

m,,m,,,, /,( iimi QQQMin 年度分月签约年度分月签约年度高比例签约 ）

式中：

miR ,,运行收益 为 m月燃煤机组的运行收益；

tiQ ,,实际上网 为 t时段机组的实际上网电量（不含调试电量）；

tiQ ,,取小后的年度签约电量 为 t时段燃煤机组取小后的年度签约电

量；

tiP ,,年度交易合约价格 为 t 时段该燃煤机组中长期年度交易合约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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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tP ,年度集中交易均价 为 t时段年度中长期交易集中交易均价；

tP ,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为 m月燃煤机组年度高比例签约要求最低电量与年度中

长期交易签约电量取小后，与年度中长期交易签约电量的比

值；

tiQ ,,年度分月签约 为 t时段燃煤机组年度中长期交易签约电量；

miQ ,,年度高比例签约 为 m月燃煤机组年度高比例签约要求最低电

量；

miQ ,,年度分月签约 为 m月燃煤机组年度中长期交易签约电量。

5.6.1.3 补偿费用分摊方式

机组运行成本补偿费用按月计算，由发、用两侧按当月电

量比例分摊，市场发电主体按月度上网电量（网调电厂为留川

电量，不含燃煤火电、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全省工商业

用户（不含藏区留存电量、国网四川电力原低价区当地地县调

直调电站保障电量、地方电网供区内电源保障电量）按用电量

比例进行分摊。

5.6.2 市场调节考核类费用

5.6.2.1 年度高比例签约考核

经营主体应按《四川省 2026 年电力市场交易总体方案》高

比例签约要求完成签约。年度中长期交易各月签约不足部分电

量，按照年度中长期交易该月常规直购集中交易均价的 6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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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考核费用，考核费用纳入当年 1 月结算依据中。

（1）费用计算

1) 燃煤火电机组年度高比例签约考核

燃煤火电机组 5—10 月分月签约电量不得低于其当年对应

月份预计上网电量的 60%，1—4 月、11—12 月分月签约电量不

得低于其当年对应月份预计上网电量的 80%，签约不足部分电

量按年度中长期交易该月常规直购集中交易均价的 60%进行考

核，计算公式如下：

）

，（

年度集中交易均价

年度分月签约对应月预计上网核燃煤火电年度高比例考

6.0

))(0ax(

,

1
,1,






m

M

m
mm

P

QQMR 

式中：

核燃煤火电年度高比例考R 为燃煤火电机组年度高比例签约考核费用；

mQ ,年度分月签约 为 m月燃煤火电机组年度中长期交易签约电

量；

mQ ,对应月预计上网 为当年对应 m月预计上网电量；

1 为燃煤火电机组年度高比例签约考核比例，其中 5—10

月为 60%，其他月份为 80%；

mP ,年度集中交易均价 为 m月年度中长期常规直购集中交易均价。

2) 水电年度高比例签约考核

水电 5—10 月分月签约电量（含留存电量、不含优先发电

计划电量）不得低于其近三年对应月份平均上网电量扣减其

2026 年年度省间交易电量及优先发电计划电量后 7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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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1—12 月分月签约电量不得低于其近三年对应月份（其

中，12 月取 2022、2023、2024 年 12 月电量）平均上网电量扣

减其 2026 年年度省间交易电量及优先发电计划电量后 75%（季

调节及以上水库电站为 80%），签约不足部分电量按年度中长

期交易该月常规直购集中交易均价的 60%进行考核，计算公式

如下：

）

（

年度集中交易均价

年度分月签约对应月上网电量扣减水电年度高比例考核

6.0

))(,0ax(

,

,2,
1






m

mm

M

m

P

QQMR 

mmmm QQQQ ,,,, 优先计划省间交易对应月平均上网电量对应月上网电量扣减 

式中：

水电年度高比例考核R 为水电年度高比例签约考核费用；

mQ ,对应月上网电量扣减 为 m月近三年对应月份（新投电厂投运前月

份不纳入计算）平均上网电量（不含调试电量）扣减其 2026 年

年度省间交易电量及优先发电计划电量；

2 为水电年度高比例签约考核比例，其中 5—10 月为

70%，其他月份为 75%（季调节及以上水库电站为 80%）；

mQ ,年度分月签约 为 m月水电年度中长期交易签约电量（含留存

电量、不含优先发电计划电量）；

mP ,年度集中交易均价 为 m月年度中长期常规直购集中交易均价；

mQ ,对应月平均上网电量 为 m月近三年对应月份平均上网电量（不含

调试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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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 ,省间计划 为 m月 2026 年年度省间交易电量；

mQ ,优先计划 为 m月 2026 年优先发电计划电量。

3）批发市场用户年度高比例签约考核

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分月签约电量（含

省间绿电 PPA、留存电量、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

分）不得低于上一年度对应月份用电量（其中，12 月取 2024

年对应月电量）60%，其中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分月电

量为其代理零售用户总用电量，签约不足部分电量按年度中长

期交易该月常规直购集中交易均价的 60%进行考核。年度月用

电有重大变化的，经市（州）主管部门认定后，按预计月用电

量计算年度高比例签约考核费用。用户应在 1 月底前向市

（州）主管部门申请。计算公式如下：

）

（

年度集中交易均价

年度分月签约对应月用电量例考核批发市场用户年度高比

6.0

))(,0ax(

,

1
,3,






m

M

m
mm

P

QQMC 

式中：

例考核批发市场用户年度高比C 为批发市场用户年度高比例签约考核费

用；

mQ ,年度分月签约 为 m月批发市场用户年度中长期交易签约电量

（含省间绿电 PPA、留存电量、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

mQ ,对应月用电量 为上一年对应 m月用电量或代理零售用户的总

用电量（新用户投运前月份不纳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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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批发市场用户年度高比例签约考核比例，包含批发用

户（不含独立储能）、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比例系数为

60%；

mP ,年度集中交易均价 为 m月年度中长期常规直购集中交易均价。

（2）返还方式

发电侧实收考核费用由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

电厂按照其年度交易对应月份成交电量占比分享。用电侧实收

考核费用由水电、燃煤火电按照其年度交易对应月份成交电量

占比分享。

5.6.2.2 中长期超缺额收益回收

（1）发电侧中长期签约缺额（超额）偏差收益回收

1）发电侧中长期签约缺额偏差收益回收

当市场发电主体全月分时段省内中长期市场签约合约电量

（不含与电网企业签订的机制电量合约）不足其自身对应时段

上网电量（扣除机制结算电量）分时扣除省间结算电量、调试

电量、优先电量后的 1 ，不足部分按全月该时段的实时市场月

度分时加权均价和省内中长期月度月内常规直购集中交易分时

均价的价差的 倍进行偏差收益回收，偏差收益为负时该时段

不回收，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tiii QQQ

1
,,,,1 / 实际上网机制月度实际上网 ）（





D

tditi QQ
1d

,,,,, 实际上网实际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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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i QQ ,,1,, 实际上网扣减机制后的上网电量  

tititititi QQQQQ ,,,,,,,,,, 优先调试省间结算扣减机制后的上网电量上网扣减 





D

tditi QQ
1d

,,,,, 省内合约省内合约

当 1,,,,  titi QQ 上网扣减省内合约 时，

 
   







tt

tititi

PPMax
QQR

,,

,,1,,,,

,0 均价月度月内集中交易分时实时分时加权

省内合约上网扣减发电侧中长期缺额

式中：

1 为市场发电主体月度实际上网电量扣除机制结算电量后

与月累计的日分时上网电量的比例；

iQ ,月度实际上网 为市场发电主体月度实际上网电量（网调电厂为

留川电量）；

iQ ,机制 为市场发电主体月度机制结算电量；

tiQ ,,实际上网 为市场发电主体全月 t时段上网电量（网调电厂为

留川电量）；

tdiQ ,,,实际上网 为市场发电主体分日 t时段上网电量（网调电厂为

留川电量）；

tiQ ,,扣减机制后的上网电量 为市场发电主体扣减机制结算电量后的全

月 t时段电量；

tiQ ,,上网扣减 为市场发电主体扣减机制结算电量后的全月 t时段

电量扣除对应时段省间结算电量、调试电量、优先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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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Q ,,省间结算 为市场发电主体全月 t时段的省间结算电量（含应

急电量）；

tiQ ,,调试 为市场发电主体全月 t时段的调试电量；

tiQ ,,优先 为市场发电主体全月 t时段的优先电量；

tiQ ,,省内合约 为市场发电主体全月 t时段省内中长期合约电量

（含留存电量、地方协议补偿电量，不含优先电量）；

tdiQ ,,,省内合约 为市场发电主体分日 t时段省内中长期合约电量

（含留存电量、地方协议补偿电量，不含优先电量）；

tP ,均价月度月内集中交易分时 为全月 t时段的省内中长期月度月内常规

直购集中交易分时均价；

tP ,实时分时加权 为全月 t时段的实时市场月度分时加权均价；

tiR ,,发电侧中长期缺额 为市场发电主体全月 t时段中长期签约缺额偏

差收益回收费用，偏差收益为负时该时段不回收；

1 为发电侧中长期缺额收益回收比例，其中集中式新能

源、燃煤火电、水电比例系数为 85%、发电类虚拟电厂比例

系数为 75%；

为中长期超缺额收益回收考核系数，暂定为 1.1。

2）发电侧中长期签约超额偏差收益回收

当市场发电主体全月分时段省内中长期市场签约合约电量

（不含与电网企业签订的机制电量合约）超过其自身对应时段

上网电量（扣减机制结算电量）分时扣除省间结算电量、调试



— 56 —

电量、优先电量后的 2 ，超过部分按省内中长期月度月内常规

直购集中交易均价和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的价差的 倍进行

偏差收益回收，偏差收益为负时该时段不回收，计算公式如

下：





T

t
tiii QQQ

1
,,,,1 / 实际上网机制月度实际上网 ）（





D

tditi QQ
1d

,,,,, 实际上网实际上网

titi QQ ,,1,, 实际上网扣减机制后的上网电量  

tititititi QQQQQ ,,,,,,,,,, 优先调试省间结算扣减机制后的上网电量上网扣减 





D

tditi QQ
1d

,,,,, 省内合约省内合约

当 2,,,,  titi QQ 上网扣减省内合约 时，

 
   







tt

tititi

PPMax
QQR

,,

2,,,,,,

,0 实时分时加权均价月度月内集中交易分时

上网扣减省内合约发电侧中长期超额

式中：

1 为市场发电主体月度实际上网电量扣除机制结算电量后

与月累计的日分时上网电量的比例；

iQ ,月度实际上网 为市场发电主体月度实际上网电量（网调电厂为

留川电量）；

iQ ,机制 为市场发电主体月度机制结算电量；

tiQ ,,实际上网 为市场发电主体全月 t时段上网电量（网调电厂为

留川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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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iQ ,,,实际上网 为市场发电主体分日 t时段上网电量（网调电厂

为留川电量）；

tiQ ,,扣减机制后的上网电量 为市场发电主体扣减机制结算电量后的全月

t时段电量；

tiQ ,,上网扣减 为市场发电主体扣减机制结算电量后的全月 t时段

电量扣除对应时段省间结算电量、调试电量、优先电量；

tiQ ,,省间结算 为市场发电主体全月 t时段的省间结算电量（含应

急电量）；

tiQ ,,调试 为市场发电主体全月 t时段的调试电量；

tiQ ,,优先 为市场发电主体全月 t时段的优先电量；

tiQ ,,省内合约 为市场发电主体全月 t时段省内中长期合约电量

（含留存电量、地方协议补偿电量，不含优先电量）；

tdiQ ,,,省内合约 为市场发电主体分日 t时段省内中长期合约电量

（含留存电量、地方协议补偿电量，不含优先电量）；

tP ,均价月度月内集中交易分时 为全月 t时段的省内中长期月度月内常规

直购集中交易分时均价；

tP ,实时分时加权 为全月 t时段的实时市场月度分时加权均价；

tiR ,,发电侧中长期超额 为市场发电主体全月 t时段中长期签约超额偏

差收益回收费用，偏差收益为负时该时段不回收；

2 为发电侧中长期超额收益回收比例，其中燃煤火电、水

电、集中式新能源为 115%，发电类虚拟电厂为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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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长期签约缺额（超额）偏差收益回收惩罚系数，暂

定为 1.1。

3）返还方式

收取的中长期签约偏差收益回收费用按当月批发用户、售

电公司及负荷类虚拟电厂用电量占比进行返还。

（2）用电侧中长期签约缺额（超额）偏差收益回收

1）用电侧中长期签约缺额偏差收益回收

当用电主体全月分时段中长期合约电量不足其自身对应时

段实际用电量的 3 ，不足部分按全月该时段省内中长期月度月

内常规直购集中交易均价和现货实时市场均价的价差的 倍进

行偏差收益回收，偏差收益为负时该时段不回收，计算公式如

下：





T

t

QQ
1

tj,,j,2 / 日清实际用电月度实际用电





D

tdt QQ
1d

,,j,,j, 日清实际用电日清实际用电

tt QQ ,j,2,j, 日清实际用电实际用电  





D

tdjtj QQ
1d

,,,,, 中长期合约中长期合约

当 3,,,,  tjtj QQ 实际用电中长期合约 时，

 
   



tt

tjtjtj

PPMax

QaQC

,,

,,3,,,

,0 实时分时加权均价月度月内集中交易分时

中长期合约实际用电用电侧中长期缺额，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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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用电主体月度实际用电量与月累计的日分时用电量的

比例；

jQ ,月度实际用电 为用电主体月度实际用电量；

tjQ ,,日清实际用电 为用电主体全月 t时段日清实际用电量；

tdjQ ,,,日清实际用电 为用电主体分日 t时段日清实际用电量；

tdjQ ,,,实际用电 为用电主体分日 t时段实际用电量；

tjQ ,,实际用电 为用电主体全月 t时段实际用电量；

tjQ ,,中长期合约 为用电主体全月 t时段中长期合约电量（含留存

电量、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省间绿电）；

tdjQ ,,,中长期合约 为用电主体分日 t时段省内中长期合约电量（含

留存电量、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省间绿电）；

tP ,均价月度月内集中交易分时 为全月 t时段的省内中长期月度月内常规

直购集中交易分时均价；

tP ,实时分时加权 为全月 t时段的实时市场月度分时加权均价；

tjC ,,用电侧中长期缺额 为用电主体全月 t时段中长期签约缺额偏差收

益回收费用，偏差收益为负时该时段不回收；

3 为用电侧中长期缺额收益回收比例，其中售电公司、批

发用户（不含独立储能）比例系数为 85%，负荷类虚拟电厂比

例系数为 75%；

为中长期签约缺额（超额）偏差收益回收惩罚系数，暂

定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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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电侧中长期签约超额偏差收益回收

当用电主体全月分时段中长期合约电量超过其自身对应时

段实际用电量的 4 ，超过部分按全月该时段对应的现货实时市

场均价和省内中长期月度月内常规直购集中交易均价的价差的

倍进行偏差收益回收，偏差收益为负时该时段不回收，计算

公式如下：





T

t
QQ

1
tj,,j,2 / 日清实际用电月度实际用电





D

tdt QQ
1d

,,j,,j, 日清实际用电日清实际用电

tt QQ ,j,2,j, 日清实际用电实际用电  





D

tdjtj QQ
1d

,,,,, 中长期合约中长期合约

当 4,,,,  tjtj QQ 实际用电中长期合约 时，

 
   



tt

tjtjtj

PP

aQQC

,,

4,,,,,

0Max 均价月度月内集中交易分时实时分时加权

实际用电中长期合约用电侧中长期超额，

，

式中：

2 为用电主体月度实际用电量与月累计的日分时用电量的

比例；

jQ ,月度实际用电 为用电主体月度实际用电量；

tjQ ,,日清实际用电 为用电主体全月 t时段日清实际用电量；

tdjQ ,,,日清实际用电 为用电主体分日 t时段日清实际用电量；

tdjQ ,,,实际用电 为用电主体分日 t时段实际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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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Q ,,实际用电 为用电主体全月 t时段实际用电量；

tjQ ,,中长期合约 为用电主体全月 t时段中长期合约电量（含留存

电量、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省间绿电）；

tdjQ ,,,中长期合约 为用电主体分日 t时段中长期合约电量（含留存

电量、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省间绿电）；

tP ,均价月度月内集中交易分时 为全月 t时段的省内中长期月度月内常规

直购集中交易分时均价；

tP ,实时分时加权 为全月 t时段的实时市场月度分时加权均价；

tjC ,,用电侧中长期超额 为用电主体全月 t时段中长期签约超额偏差收

益回收费用，偏差收益为负时该时段不回收；

4 为用电侧中长期超额收益回收比例，其中售电公司、批

发用户（不含独立储能）比例系数为 115%，负荷类虚拟电厂比

例系数为 125%；

为中长期签约缺额（超额）偏差收益回收惩罚系数，暂

定为 1.1。

3）返还方式

收取的用电侧中长期签约偏差回收费用按市场发电主体当月

上网电量（网调电厂为留川电量，不含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

电、独立储能）占比进行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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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3 执行偏差考核费用

发电类经营主体（含负荷类虚拟电厂）因自身原因造成每

15 分钟实际上网/用电量与相应时段出清电量的偏差电量超过出

清电量的允许偏差电量时，超出部分电量统计为考核电量，按

四川燃煤发电基准价与当月实时现货市场出清最高价取小后与

执行偏差考核系数计算执行偏差考核费用。已纳入四川“两个细

则”计划曲线考核的经营主体，不再按下述原则进行考核。

（1）计算方式

当 允许偏差出清出清实际 rQQQ ttt  ,,, || ，

执行偏差考核燃煤基准出清最高价

允许偏差出清出清实际执行偏差考核

）（ KPPM

rQQQR tttt





,in

)|(| ,,,,

式中：

tQ ,实际 为 t时段经营主体实际上网/用电量（上网/用电量数据

取自调度自动化系统）；

tQ ,出清 为 t时段经营主体出清电量（t时段出清电量根据相邻

两个时段出清结果按线性插值法确定的每分钟出清电力的积分

电量累加而成）；

tR ,执行偏差考核 为 t时段经营主体执行偏差考核费用；

允许偏差r 为经营主体的允许偏差率，暂定为 20%；

出清最高价P 为当月实时现货市场出清最高价；

燃煤基准P 为四川省燃煤发电基准价；

执行偏差考核K 为执行偏差考核系数，暂定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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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返还方式

经营主体执行偏差考核费用用于冲抵调频市场补偿费用。

5.6.3 市场平衡类费用

5.6.3.1 外送差额资金

（1）计算公式

外送差额资金按月结算，为四川省间外送结算电费与省内

外送电量结算电费间的差额。

外送结算调平省间外送收入省间外送结算依据外送差额 RRRR 

实时月度加权外送调平电量外送结算调平 PQR 

式中：

省间外送结算依据R 为省间外送结算电费（含省间外送责任偏差费

用），以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出具的月度结算依据为准，扣减送

出省输电费、应急外送分享费用；

省间外送收入R 为发电企业省间市场外送收入；

外送结算调平R 为外送结算的月度调平费用；

外送调平电量Q 为月度北京交易中心下发的省间关口实际外送电

量与发电企业的省间外送交易电量（应急外送电量为按规则分

配的电量）之差；

P实时月度加权
为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

（2）分享或分摊方式

外送差额资金由发电企业按省间外送电量占比分享或分

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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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2 外购差额资金

外购差额资金按月结算，为四川省间外购结算电费与省内

外购电量结算电费间的差额。

（1）计算公式

外购结算调平省间外购结算依据外购结算外购差额 CCCC 

））（

）（

实时系统外购合约交易价外购成交合约

实时系统实际外购外购结算








ttt

tt

PPQ

PQC

,,,

,,

(

实时月度加权外购调平电量外购结算调平 PQC 

式中：

省间外购结算依据C 为省间外购结算电费（含应急外购、省间外购

责任偏差费用）以及省间线损清算等费用，其中省间外购结算

电费以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出具的月度结算依据为准；

外购结算C 为省内市场外购电能量实际结算电费；

外购结算调平C 为外购结算的月度调平费用；

t,Q实际外购 为 t时段省间关口实际外购电量（含应急外购、不

含发电企业现货外购电量）；

t,P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的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tQ ,外购成交合约 为 t时段省内挂牌成交的外购合约电量；

tP ,外购合约交易价 为 t时段省内挂牌成交的外购合约交易价；

外购调平电量Q 为北京交易中心下发的省间关口月度实际外购电

量与日清分时外购电量之差；

P实时月度加权为实时市场月度加权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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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享或分摊方式

外购差额资金按全省工商业用户（不含藏区留存电量、国

网四川电力原低价区当地地县调直调电站保障电量、地方电网

供区内电源保障电量）分摊或分享。

5.6.3.3 优先电量差额资金

优先计划电量超出居民农业（含其线损）、工商业线损电

量需求产生的差额资金。

（1）计算公式

))(( ,,  优先实时系统优先剩余优先电量差额资金 PPQR tt

式中：

优先电量差额资金R 为优先计划电量超出居民农业（含其线损）、

工商业线损电量需求的部分，按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与批复

电价价差结算产生的差额资金；

tQ ,优先剩余 为 t 时段优先计划电量超出居民农业（含其线

损）、工商业线损电量需求的部分；

优先P 为优先电量对应的批复电价；

tP ,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的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2）分享或分摊方式

优先电量差额资金由市场发电主体按当月优先发电计划电

量（不含转让）占比分享或分摊。

5.6.3.4 省内差额资金

省内市场差额资金按月结算，为批发市场用电侧购入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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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电能量电费与发电侧用于省内消纳的电能量电费（含省内地

方电网上主网差额电量电费）间的差额。机制电量、燃气差价

等费用，居民农业用电新增损益（含线损），外购结算调平费

用、外送结算调平费用以及代理购电预测电量电价与实际电量

电价之间的偏差、优先电量差额资金等，不纳入省内差额资

金。

（1）计算公式

省内结算电能省内结算电能省内差额 RCR 

追退补与清算

外购结算调平外购结算工商业线损居农代购电能省内结算电能

C
CCCCCCC





追退补与清算优先电量差额资金燃气差价费用外送结算调平实时系统省间外送

地方电网上主网差额未纳入市场调试电能调平省内合约实时省内结算电能

）（ RRRRPQ

CRRRRRR

tt 



 ,,





T

t
tt PQPQR

1
,,  月度月内集中交易均价燃气电量燃气优先上网电价燃气电量燃气差价费用

式中：

省内结算电能C 包含批发市场用电侧用于省内电能量电费、包含

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电能量电费，电网代理

购电电能量电费、居民农业电能量电费、工商业线损电能量电

费、用电侧追退补与清算费用，不含省间外购结算电费、外购

结算调平费用；

C电能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电能量电费

不含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电能量电费）；

C代购为电网代理购电电能量结算电费；

居农C 为居民农业电能量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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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线损C 为工商业线损电能量电费；

外购结算C 为省内市场外购电能量实际结算电费；

外购结算调平C 为外购结算的月度调平费用；

追退补与清算C 为对应结算月份结算的用电侧追退补与清算费

用；

省内结算电能R 为发电侧用于省内电能量结算电费，含未纳入市

场的省调燃气发电、生物质、热电联产机组等的结算电费、追

退补与清算费用以及地方电网上主网差额电量电费，不含省间

实际外送收入、外送结算调平费用、工商业用户购入的燃气电

量差价电费、纳入居民农业用电的优先电能量电费、优先电量

差额资金；

实时R 为发电企业、发电类虚拟电厂、独立储能实时市场电

能量（不含调试电量）电费；

省内合约R 为发电企业、发电类虚拟电厂、独立储能省内中长

期差价合约电能量电费；

调平R 为发电企业、发电类虚拟电厂、独立储能月度调平费

用；

调试电能R 为发电机组调试电能量电费；

未纳入市场R 为未纳入市场的省调燃气发电、生物质、热电联产

机组等的结算电费；

地方电网上主网差额C 为地方电网上主网差额电量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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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 ,省间外送 为 t时段发电企业的省间外送交易电量（其中，应

急外送电量为按规则分配的电量，现货外送电量为执行电

量）；

tP ,实时系统 为 t时段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外送结算调平R 为外送结算的月度调平费用；

燃气差价费用R 为对应结算月份工商业用户购入的燃气电量差价

电费；

优先电量差额资金R 为优先计划电量超出居民农业（含其线损）、

工商业线损电量需求的部分，按省内实时市场系统电价与批复

电价价差结算产生的差额资金；

R追退补与清算
为对应结算月份结算的发电侧追退补与清算费

用；

燃气电量Q 为对应结算月份工商业用户购入的燃气电量；

燃气优先上网电价P 为燃气机组优先发电上网电价；

tQ ,燃气电量 为 t时段工商业用户购入的燃气电量；

tP ,月度月内集中交易均价
为 t时段中长期市场当月月度月内常规直购

集中交易电能量均价。

（2）分享或分摊方式

省内市场差额资金按月计算，由发、用两侧按当月电量比

例分摊或分享，市场发电主体按月度上网电量（网调电厂为留

川电量，不含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比例进行分摊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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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及电网代理购电按月度

用电量比例进行分摊或分享。

5.7 结算限价

为保障电力市场平稳运行，避免价格波动过大产生的市场

风险，在现货市场结算运行初期，设置结算限价使市场价格处

于合理区间。电力交易机构负责对结算限价进行信息披露。

（1）计算公式

月度结算时，对批发市场用户电量整体月度综合结算电价

设置上限，为上年同月月度综合结算电价的 105%。

月度结算电价上限，计算公式如下：

%105 同期月度综合结算电价结算上限 PP
式中：

结算上限P 为月度结算电价上限；

同期月度综合结算电价P 为上年同月月度综合结算电价。

同期月度综合结算电价，计算公式如下：

1）在现货结算运行期，

同期市场用户结算电量同期市场用户结算电费同期月度综合结算电价 QCP /

同期结算限价同期电能同期市场用户结算电费 CCC 

式中：

同期市场用户结算电费C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上

年同月批发市场电能量电费和结算限价费用；

量同期市场化用户结算电Q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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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月批发市场结算电量；

同期电能C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上年同月

批发市场电能量电费；

同期结算限价C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上年同

月结算限价费用。

2）非现货结算运行期，

同期市场用户结算电量同期市场用户结算电费同期月度综合结算电价 QCP /
式中：

同期市场用户结算电费C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上

年同月批发市场结算电费（其中偏差电量电费不含惩罚系

数）；

量同期市场化用户结算电Q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上

年同月批发市场结算电量。

月度综合结算电价，现货结算运行期计算公式如下：

市场用户结算电量市场用户结算电费月度综合结算电价 QCP /

式中：

月度综合结算电价P 为市场用户电量整体月度综合结算电价；

市场用户结算电费C 为月度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

批发市场电能量电费；

市场用户结算电量Q 为月度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

结算电量。

当月度综合结算电价超过结算电价上限时，批发市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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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和代理购电用

户）按月度结算电价上限与月度综合结算电价价差、批发市场

用户结算电量计算结算限价费用，计算出的结算限价费用纳入

批发市场用户总费用中，计算公式如下：

 
月度综合结算电价结算上限批发市场用户电量结算限价 PPQC jj  ,,

式中：

jC ,结算限价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和代理购

电用户结算限价费用；

jQ ,批发市场用户电量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和

代理购电用户的月度实际用电量。

（2）分摊方式

批发市场用户结算限价总费用由市场发电主体按月度上网

电量（网调电厂为留川电量，不含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占

比分摊。

  iiji QQCR ,,,, / 上网电量上网电量结算限价发电侧结算限价分摊

式中：

iR ,发电侧结算限价分摊 为市场发电主体 i 分摊用电侧结算限价费

用；

jC ,结算限价 为批发用户、售电公司、负荷类虚拟电厂和代理购

电用户结算限价费用；

iQ ,上网电量 为市场发电主体月度上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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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零售市场结算

5.8.1 零售市场电能量电费

零售用户用电量按省间绿电（PPA）、留存电量、当地地

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电量的顺序，以合同电量为限

进行清分，电能量电费按合同电价结算；剩余用电量（以下简

称“零售套餐电量”）按零售套餐合同约定的电价结算。

零售用户与售电公司按照“交易价格+联动价格”零售套餐

签订购售电合同，约定零售用户各月分时段电量的交易价、联

动价格比例、售电公司批零收益分享基准及其分享比例等。

零售用户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零售套餐地县调直调上网电量留存省间绿电零售用户 CCCCC PPA 

式中：

C零售用户为零售用户月度电能量电费；

PPAC省间绿电 为零售用户月度省间绿电 PPA 电能量电费；

留存C 为零售用户月度留存电量电能量电费；

地县调直调上网电量C 为零售用户月度当地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

量保障部分电量电能量电费；

零售套餐C 为零售用户月度零售套餐电能量电费。

5.8.1.1 零售用户省间绿电 PPA 电能量电费

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PPAPPAPPA PQC 省间绿电结算省间绿电省间绿电 

），（ 月度用电合约省间绿电结算省间绿电 QQMinQ PPAP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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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PAC省间绿电 为零售用户月度省间绿电 PPA 电能量电费；

结算省间绿电 PPAQ 为零售用户月度省间绿电 PPA 结算电量；

PPAQ省间绿电 为零售用户月度省间绿电 PPA 合约电量；

月度用电Q 为零售用户月度用电量；

PPAP省间绿电 为零售用户月度省间绿电 PPA 合约加权均价。

5.8.1.2 零售用户留存电量电能量电费

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留存留存结算留存 PQC 

），（ 结算省间绿电月度用电留存合约留存结算 PPAQQQMinQ 

式中：

留存C 为零售用户月度留存电量电能量电费；

留存结算Q 为零售用户月度留存电量的结算电量；

留存合约Q 为零售用户月度留存合约电量；

结算省间绿电 PPAQ 为零售用户月度省间绿电 PPA 实际结算电量；

月度用电Q 为零售用户月度用电量；

留存P 为零售用户月度留存电量合约加权均价。

5.8.1.3 零售用户当地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电量

电能量电费

电能量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地县调直调上网地县调直调上网结算地县调直调上网 PQC 

），（ 留存结算结算省间绿电月度用电地县调直调上网地县调直调上网结算 QQQQMinQ PPA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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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县调直调上网电量C 为零售用户月度当地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

量保障部分电量电能量电费；

地县调直调上网结算Q 为零售用户月度当地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

量保障部分电量的结算电量；

地县调直调上网电量Q 为零售用户月度当地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

量保障部分电量；

月度用电Q 为零售用户月度用电量；

结算省间绿电 PPAQ 为零售用户月度省间绿电 PPA 结算电量；

留存结算Q 为零售用户月度留存电量的结算电量；

地县调直调上网P 为零售用户月度当地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

障部分电量加权均价。

5.8.1.4 零售套餐电能量电费

零售套餐电能量电费包含零售套餐交易价格电能量电费、

零售套餐联动价格电能量电费、零售限价费用和批零收益分享

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零售批零收益分享零售限价零售套餐联动零售套餐交易零售套餐 CCCCC 

式中：

零售套餐C 为零售用户月度零售套餐电能量电费；

零售套餐交易C 为零售用户月度零售套餐交易价格电能量电费；

零售套餐联动C 为零售用户月度零售套餐联动价格电能量电费；

零售限价C 为零售用户月度零售限价电能量电费；

零售批零收益分享C 为零售用户月度批零收益分享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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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零售套餐电量为零售用户月度用电量扣减其省间绿

电 PPA、留存电量和地县调直调上网电量保障部分电量的结算

电量后，按日清累计后的月分时电量比例分解到月度 24 个时

段，计算公式如下：

地县调直调上网结算留存结算结算省间绿电月度用电零售套餐 QQQQQ PPA 

式中：

零售套餐Q 为月度零售用户零售套餐电量；

月度用电Q 为零售用户月度用电量；

结算省间绿电 PPAQ 为零售用户月度省间绿电 PPA 结算电量；

留存结算Q 为零售用户月度留存电量的结算电量；

地县调直调上网结算Q 为零售用户月度当地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

量保障部分电量的结算电量。

（1）零售套餐交易价格电能量电费

零售套餐交易价格电能量电费由各月 24 个时段零售套餐电

量、交易价格与约定的联动价格比例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 零售交易零售套餐零售套餐交易 tt PQC ,

24

1t
, 1 





式中：

零售套餐交易C 为零售用户月度零售套餐交易价格电能量电费；

tQ ,零售套餐 为全月 t时段零售用户零售套餐电量；

tP ,零售交易 为全月 t时段零售用户零售套餐的交易价格；

 为全年零售套餐约定的联动价格比例系数，系数区间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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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5%,10%]。

（2）零售套餐联动价格电能量电费

零售套餐联动价格电能量电费由各月 24 个时段零售套餐电

量、联动价格与约定的联动价格比例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 零售联动零售套餐零售套餐联动 tt PQC ,

24

1t
, 





式中：

零售套餐联动C 为零售用户月度零售套餐联动价格电能量电费；

tQ ,零售套餐 为全月 t时段零售用户零售套餐电量；

tP ,零售联动 为全月 t时段零售用户零售套餐的联动价格，即对

应时段实时市场月度分时加权均价；

 为全年零售套餐约定的联动价格比例系数，系数区间暂

定为[5%,10%]；

（3）零售套餐限价费用

当零售用户限价前的零售套餐月度加权均价超过该用户零

售套餐月度交易价格加权均价的 105%时，价差部分按零售套餐

电量计算零售限价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当 零售套餐加权均价上限均价限价前的零售套餐加权 PP 
时，

）（ 零售套餐加权均价上限均价限价前的零售套餐加权零售套餐零售限价 PPQC 

零售套餐

零售套餐联动零售套餐交易
均价限价前的零售套餐加权 Q

CC
P




%105 零售交易价格加权均价零售套餐加权均价上限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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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24

1t
,

,

24

1t
,

1

1

））（（

））（（

零售套餐

零售交易零售套餐

零售交易价格加权均价





t

tt

Q

PQ
P

式中：

零售限价C 为零售用户月度零售限价电能量电费；

零售套餐加权均价上限P 为该零售用户零售套餐月度加权均价的上

限；

均价限价前的零售套餐加权P 为该零售用户限价前的零售套餐月度加权

均价；

零售套餐交易C 为零售用户月度零售套餐交易价格电能量电费；

零售套餐联动C 为零售用户月度零售套餐联动价格电能量电费；

零售套餐Q 为月度该零售用户零售套餐电量；

零售交易价格加权均价P 为该零售用户零售套餐月度交易价格加权均

价；

tQ ,零售套餐 为全月 t时段该零售用户零售套餐电量；

 为全年零售套餐约定的联动价格比例系数，系数区间暂

定为[5%,10%]；

tP ,零售交易 为全月 t时段该零售用户零售套餐的交易价格。

（4）零售用户批零收益分享费用

进一步向零售用户传导市场改革红利，设置月度批零收益

分享机制。通过零售套餐签约方式，由经营主体双方结合生产

用电情况，自主协商批零价差收益分享基准及分成比例；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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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用户未能与售电公司自主约定批零价差收益分享基准时，默

认批零价差收益分享基准为 7 元/兆瓦时；若零售用户未能与售

电公司自主约定分成比例时，默认对售电公司月度超额收益实

行五五分成。计算公式如下：

*0 ,,

,,

）））（，（（ 批零价差基准购电侧价格价格零售用户零售套餐结算

零售用户结算电量零售批零收益分享

PPPMax
QC

mm

mm





mmmmm QCCCP ,,,,, / 零售套餐零售限价零售套餐联动零售套餐交易价格零售用户零售套餐结算 ）（ 

))/

))(

,,,,

,,,,,

mmmPPAm

mmmPPAmm

QQQQ

CCCCP

地县调直调上网结算留存结算结算省间绿电售电公司结算电量

地县调直调上网留存省间绿电费结算限价后的电能量电购电侧价格

（（

（








式中：

mC ,零售批零收益分享 为 m月该零售用户批零收益分享费用；

mQ ,零售用户结算电量 为 m月该零售用户月度结算电量；

mP ,价格零售用户零售套餐结算 为 m 月该零售用户零售套餐电量部分的

结算价格；

mP ,购电侧价格 为 m月售电公司在批发市场购电价格（不含售电

公司代理零售用户的省间绿电 PPA、留存电量、当地地县调直

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

批零价差基准P 为该零售用户与售电公司约定的批零价差收益分

享基准值，未约定的按默认值 7 元/兆瓦时执行；

 为该零售用户与售电公司约定的分成比例系数，未约定

的按默认值 50%执行；

mC ,零售套餐交易 为 m月该零售用户零售套餐交易价格电能量电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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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零售套餐联动 为 m月该零售用户零售套餐联动价格电能量电

费；

mC ,零售限价 为 m月该零售用户零售限价电费；

mQ ,零售套餐 为 m月该零售用户零售套餐电量；

mC ,费结算限价后的电能量电 为 m月结算限价后售电公司的批发市场

电能量电费；

mPPAC ,省间绿电 为 m月售电公司代理零售用户省间绿电 PPA 结

算的电能量电费；

mC ,留存 为 m月售电公司代理零售用户留存电量的结算电能

量电费；

mC ,地县调直调上网电量 为 m月售电公司代理零售用户月度当地地县

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电量结算的电能量电费；

mQ ,售电公司结算电量 为 m月售电公司结算电量；

mPPAQ ,结算省间绿电 为 m月售电公司代理零售用户月度省间绿电

PPA 结算电量；

mQ ,留存结算 为 m月售电公司代理零售用户月度留存电量的结

算电量；

mQ ,地县调直调上网结算 为 m月售电公司代理零售用户月度当地地

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电量的结算电量。

5.8.2 售电公司收益

售电公司收益根据售电公司代理的零售用户电能量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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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限价后的售电公司电能量电费、绿电环境价值偏差补偿费

用和市场运营费用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mm

mmm

CC

CCC

,,

,,,

绿电环境价值补偿市场运营类

费结算限价后的电能量电零售用户售电公司收益





式中：

mC ,售电公司收益 为 m月售电公司收益；

 mC ,零售用户 为 m月售电公司代理所有的零售用户电能量结

算电费，不含分时浮动电费；

mC ,费结算限价后的电能量电 为 m月结算限价后的售电公司的批发市场

电能量电费；

mC ,市场运营类 为 m月售电公司分摊或分享的市场运营类费用；

mC ,绿电环境价值补偿 为 m 月售电公司绿电环境价值偏差补偿费

用。

5.9 其他结算事项

5.9.1 绿电环境价值结算

5.9.1.1 省间绿电环境价值结算

省间绿电环境价值费用、省间绿电环境价值偏差补偿费用

按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出具的结算依据开展结算。

5.9.1.2 省内绿电环境价值结算

省内绿色电力交易对应绿电环境价值费用按当月绿色电力

交易合同电量、发电企业上网电量（不含机制结算电量）、电

力用户用电量三者取小的原则确定结算电量（以兆瓦时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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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整数，在合同周期内尾差滚动到次月核算），以对应交易合

同绿电环境价值结算。其中，零售用户用电量为零售套餐电

量，零售用户的对应交易合同为售电公司关联至零售用户的批

发市场绿色电力交易合同。对于跨电网经营区的零售用户，售

电公司须在与零售用户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批发市场绿色电

力交易合同关联至用户所在各电网经营区。

发电企业与售电公司、批发用户省内绿色电力交易绿电环

境价值偏差补偿费用按合同约定的绿电环境价值偏差补偿方式

计算。其中，发电企业的省内绿电环境价值偏差电量=Min（绿

电交易批发合同电量，对应的绿电交易批发合同上网电量（不

含机制结算电量））－绿电交易批发合同电量；省内批发用

户、售电公司的绿电环境价值偏差电量=Min（绿电交易批发合

同电量，对应的绿电交易批发合同用电量）－绿电交易批发合

同电量。以兆瓦时为单位取整造成的尾差，不计入偏差电量。

售电公司向零售用户支付的绿电环境价值偏差补偿费用，

按零售合同约定的绿电环境价值偏差补偿方式计算。对于跨电

网经营区的零售用户偏差补偿费用，按不同电网经营区分别计

算。其中，绿电环境价值偏差电量=Min（零售合同约定的绿电

交易电量比例×零售套餐电量，售电公司关联至零售用户的绿电

批发合同电量）－零售合同约定的绿电交易电量比例×零售套餐

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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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未参与市场主体结算

5.9.2.1 用电侧

仅有留存电量、当地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障部分电

量的电力用户，按留存电量、当地地县调直调电站上网电量保

障部分电量的顺序，以合同电量为限进行清分，合同覆盖部分

电量按合同价格结算；超出合同部分电量按代理购电价格结

算。

5.9.2.2 发电侧

未参与市场的发电企业上网电量中调试电量按相应电价结

算，优先电量及超（少）发电量等其他电量按批复电价结算。

金洞子水电站、马回水电站等大量电量未供主网的电

站，按余电上网方式安排，余电上网电量按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结算。

6. 辅助服务市场结算

6.1 结算原则

6.1.1 结算周期

辅助服务市场结算采用“日清月结”的方式，按日对交易

结果进行清分，生成日清分依据；按月对交易进行月结算，出

具月结算依据，并开展电费结算。各品种辅助服务费用应在结

算单中单独列示，不与其他费用叠加打捆。

6.1.2 结算时段

辅助服务市场以每 15 分钟为一个结算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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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结算计量数据

计算辅助服务补偿、违约费用的相关计量数据来自调度自

动化系统以及新型负荷管理系统（虚拟电厂调峰电量、实际电

量等来自新型负荷管理系统），应满足辅助服务结算最小时段

和周期要求。电网企业及电力调度机构应根据市场经营主体询

问及争议，对计量数据问题分类管理，并按规定处理。当计量

装置缺失、错误或不可用时，电网企业、电力调度机构应及时

开展消缺、补采或根据规则补全计量数据。

独立储能在结算时段内按上网（下网）电量参与发电侧

（用户侧）辅助服务费用分摊或分享。发电类虚拟电厂参与发

电侧辅助服务费用分摊或分享，负荷类虚拟电厂参与用户侧辅

助服务费用分摊或分享。

6.2 结算流程

6.2.1 结算单元

经营主体参与辅助服务市场单元与计划单元、结算单元存

在不一致的，应分解至结算单元。若一个辅助服务市场参与主

体对应多个计划单元，由调度机构按照计划单元实际上网电量

占比分解辅助服务费用。当单一计划单元对应多个结算单元，

由交易机构按照结算单元实际上网电量占比进行分解。若多个

计划单元对应单一结算单元，则由交易机构累加合并后按结算

单元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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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结算准备

（1）结算准备是指在规定时间内对结算所需基础数据进行

收集汇总的过程。

（2）结算基础数据包括：市场经营主体调频性能、负荷基

线等静态数据、辅助服务市场出清量、价结果，辅助服务市场

实际执行情况，调试及商业运行时间、关口设置及电量计量数

据、市场规则、电价政策文件，以及其他涉及辅助服务费用计

算的数据等。结算环节不得改变结算基础数据。

（3）因政策调整或结算关键要素缺失等原因，导致不满足

结算条件的，在满足结算条件的下一个结算周期完成结算、清

算。

（4）因结算基础数据错误、不可用或存在争议，需要提供

方重新提供信息时，应通过平台补推，并做好记录。在满足结

算条件的下一个结算周期进行结算、追退补。

6.2.3 日清分

（1）电网企业原则上于 D+1 日 12:00 前将虚拟电厂主体辅

助服务费用计算相关数据发送至电力调度机构。

（2）电力调度机构于 D+1 日完成经营主体 D 日辅助服务

补偿、违约费用计算，并在辅助服务市场运营平台向经营主体

发布每日辅助服务市场补偿、违约费用计算结果。若存在基础

数据偏差、程序计算等原因导致的错误结果，应对计算结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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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正后，及时再发布。经营主体对每日发布的相关信息存在

异议的，应于发布后三个工作日内反馈，逾期视为已确认。

（3）为保障月度结算衔接，主体对 M 月的所有异议应于

M+1 月第 1 个工作日前完成反馈，逾期视为已确认。运营机构

于 M+1 月第 2 个工作日前完成异议应答。

（4）因异议处理无法按时达成一致或错误结果无法及时更

正的，纳入下一结算周期进行结算、追退补或清算，异议处理

不影响无争议部分的电费结算。

6.2.4 月结算

（1）M+1 月第 2 个工作日前，电网企业将 M 月参与辅助

服务费用分摊的发电侧各省调直调电厂上网电量、调试电量和

工商业用户（含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总用电量，电力交易

机构将国网调电厂留川电量、外送电量，推送至电力调度机

构。若国网调电厂留川电量、外送电量暂无正式结算数据，可

暂用快报数据进行费用计算；可获取正式结算数据后，重新计

算辅助服务分摊费用，偏差费用纳入下一结算周期。

（2）电力调度机构应结合异议处理情况，于 M+1 月第 3

个工作日之前完成各经营主体 M 月辅助服务补偿、违约费用计

算。

（3）电力调度机构于 M+1 月第 3 个工作日前完成 M 月发

用两侧各需分摊的辅助服务费用总额及发电侧各经营主体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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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明细计算，并将费用计算结果推送至电力交易机构。

（4）电力交易机构于 M+1 月第 5 个工作日前根据费用计

算结果，与其他交易费用合并出具结算依据，向经营主体公

开，并推送至电网企业。电网企业据此开展电费结算，出具电

费账单，负责开展辅助服务费用收付。

（5）如市场经营主体对结算依据存在异议，可在 15 个工

作日内提出结算问询。运营机构或电网企业在收到问询后，5

个工作日内确认和评估问询是否属实，经核查属实的，在满足

结算条件的下一结算周期进行结算调整。

（6）因国家政策变化、市场规则确需调整或遇重大节假日

等原因影响结算流程时，视情况调整月结算流程时间，具体以

电力交易机构通知为准。

（7）用户侧辅助服务费用分摊标准由电网企业随代理购电

价格一并公布，并根据电力调度机构费用计算结果和每月实际

收取情况滚动清算。

6.3 低谷调峰市场费用结算

6.3.1 补偿费用

调峰补偿费用计算方式如下：

（一）单时段调峰补偿费用计算

ti,
''
ti,ti,, PES 调峰补偿

式中：

ti,,S调峰补偿 表示经营主体 i 在第 t 个交易时段的调峰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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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ti,E 表示经营主体 i在第 t个交易时段的有效调峰电量。

（二）日调峰补偿费用





N

1t
ti,,i, SS 调峰补偿调峰补偿

式中：

i,S调峰补偿
表示经营主体 i的日调峰补偿费用。

6.3.2 违约费用

经营主体未足额提供调峰服务的需承担违约责任，具体如

下：

（1）单时段（每 15 分钟）调峰违约费用计算

5.0P,0)E-R)1(E(MaxS ti,ti,
'

ti,ti,, 调峰违约

式中：

ti,,S调峰违约 表示经营主体 i 在第 t 个交易时段的调峰违约费

用；

ti,E 表示经营主体 i在第 t个交易时段的调峰电量；

'
ti,E 表示经营主体 i在第 t个交易时段内，电力调度机构要

求调用的调峰电量；

R为经营主体调峰电量允许偏差系数，初期，燃煤机组、

燃气机组、独立储能设置 R为 0.02，虚拟电厂设置 R为 0.2，

后期根据市场情况动态调整；

ti,P 表示经营主体 i在第 t个交易时段的调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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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调峰违约费用





N

1t
ti,,i, SS 调峰违约调峰违约

式中：

i,S调峰违约 表示经营主体 i的日调峰违约费用；

N 表示低谷调峰市场交易时段总数。

（3）违约责任执行

已纳入四川“两个细则”计划曲线考核的经营主体，不再按

本细则承担违约责任。

经营主体因非自身原因调整出力/用电负荷，导致未能在相

应时段足额提供调峰服务的，不承担违约责任。

6.3.3 费用疏导

各经营主体的违约费用按月汇总后，优先抵扣当月补偿费

用总额，如有盈余则在当月提供调峰服务的经营主体中，按补

偿费用比例分享。

月度补偿费用和违约费用的差额资金由发电企业按上网电

量比例分担。

6.4 24 小时启停调峰市场费用结算

6.4.1 补偿费用

24 小时启停调峰补偿费用计算方式如下：

（1）常规补偿费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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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被调用提供 24 小时启停调峰辅助服务，且在 24

小时内完成一次完整的停机解列和启动并网运行状态转换时，

对经营主体进行常规补偿。









，部分补偿

，全额补偿
小时启停常规 8.0PD

PD
S

i

ii
i,24

式中：

i,24S 小时启停常规 表示经营主体 i的 24 小时启停调峰常规补偿费

用；

iD 表示经营主体 i的额定装机容量；

iP 表示经营主体 i的 24 小时启停调峰出清价格。

（2）保底补偿费用计算

根据电网实际需求，机组被调用停机解列后，24 小时内按

调令要求不再启动并网时，对其进行保底补偿。

0.5SS i,24i,24  小时启停常规小时启停保底

式中：

i,24S 小时启停保底 表示经营主体 i的 24 小时启停调峰保底补偿费

用。

6.4.2 费用疏导

月度 24 小时启停调峰补偿费用由发电企业按上网电量比例

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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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调频市场费用结算

6.5.1 补偿费用

调频补偿费用计算方式如下：





n

1t

i
dti,,t,ii, KPDS 里程里程补偿

式中：

i,S里程补偿 表示经营主体 i的调频里程补偿费用；

ti,D 表示经营主体 i在 t分段周期内提供的合格调频里程；

t,i,P里程 表示经营主体 i在 t分段周期的调频里程出清价格；

i
dK 为经营主体 i的实际调频性能系数。

6.5.2 违约费用

经营主体调节速率和调节精度满足在最大等待时间内达到

标准调节精度且响应时间不大于标准响应时间时算调节合格，

不合格的调频里程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调频
违约）（违约费用（元） Pabs  KPAGC 0

式中：

0P （MW）为单次调节过程的不合格调频里程；

K为对应的综合调频性能系数；

调频

违约P 为违约单价，初设为 5 元/兆瓦。

AGC 投运、可控信号未经调度同意不得擅自退出，若单台

机组或全厂 AGC 投运、可控信号未经同意投退次数之和＜3

次，每次承担违约费用 2 万元；若 AGC 投运、可控信号未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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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月投退次数之和≧3 次，每次承担违约费用 5 万元。

6.5.3 费用疏导

各经营主体的违约费用按月汇总后，优先抵扣当月补偿费

用总额，如有盈余则在当月提供调频服务的经营主体中，按补

偿费用比例分享。

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前，调频市场月度补偿费用和违约费用

的差额资金由发电企业按上网电量比例分担。现货市场连续运

行后，月度补偿费用和违约费用的差额资金由发用两侧按电量

比例承担，其中发电侧指未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的上网电量

（含国调、西南网调机组留川电量），用电侧指省内工商业用

电量和外送电量（含国调、西南网调机组外送电量）。

6.6 备用市场费用结算

6.6.1 补偿费用

备用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



n

1t
ti,i PTCR

式中：

iR 为经营主体 i的备用补偿费用；

ti,C 为经营主体 i 在 t 时段纳入补偿的备用容量（综合日前

出清结果和日内备用容量需求变化产生的调整）；

P为备用市场补偿价格；

n 为经营主体 i纳入备用补偿的时段数（综合日前出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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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内备用容量需求变化产生的调整）；

T为各时段长度，即 15 分钟。

6.6.2 违约费用

经营主体未足额提供备用服务，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具体如下：

（1）未足额提供备用服务的情况

单时段（每 15 分钟）备用违约费用计算

PQS ti,,ti,,  备用违约备用违约

'
i,t ,

i,t '
i,t i,t

max(Q 0.98 ,0)
Q

max(S 0.98-S ,0) 0.25
i tQ     

 
备用违约

对于独立储能

对于独立储能之外的其他经营主体

式中：

ti,,S备用违约 表示经营主体 i在第 t个时段的备用违约费用；

ti,,Q备用违约 表示经营主体 i在第 t个时段的备用违约电量；

'
i,tQ 表示独立储能 i在第 t个时段的中标备用容量和最大功

率持续放电持续时间的乘积；

,i tQ 表示独立储能 i在第 t个时段的初始荷电状态电量；

表示独立储能 i的放电电能量转换效率；

ti,S 表示经营主体 i在第 t个时段（指每 15 分钟的整点）的

上网调令值（负荷类虚拟电厂为负值）；

'
ti,S 表示经营主体 i在第 t个时段（指每 15 分钟的整点）的

上网实际值（负荷类虚拟电厂为负值）；

P 表示经营主体 i在第 t个时段的备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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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备用违约费用：





96

1t
ti,,i, SS 备用违约备用违约

式中：

i,S备用违约
表示经营主体 i的备用违约费用。

（2）违约责任执行

已纳入四川“两个细则”计划曲线考核的经营主体，本细则

中未足额提供备用服务的不再承担违约责任。

经营主体因非自身原因调整出力/用电负荷，导致未能在相

应时段足额提供备用服务或荷电状态不满足要求的，不承担违

约责任。

6.6.3 费用疏导

各经营主体的违约费用按月汇总后，优先抵扣当月补偿费

用总额，如有盈余则在当月提供备用服务的经营主体中，按补

偿费用比例分享。

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前，备用月度补偿费用和违约费用的差

额资金由发电企业按上网电量比例分担。现货市场连续运行

后，备用补偿费用和违约费用的差额资金由发用两侧按电量比

例承担，其中发电侧指未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的上网电量（含

国调、西南网调机组留川电量），用电侧指省内工商业用电量

和外送电量（含国调、西南网调机组外送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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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黑启动市场费用结算

6.7.1 补偿费用

依据市场出清价格对出清经营主体进行黑启动功能补偿，

按月结算。调用黑启动成功且满足相关规定要求的经营主体

（含临时调用经营主体），可获得 100 万元／次的调用补偿，

在调用黑启动的次月进行结算。

6.7.2 违约费用

出清经营主体在被调用时，无法达到对应的黑启动技术标

准，对其当年已结算的补偿费用进行回收，并按 24 个月的黑启

动辅助服务月度补偿费用承担违约责任。

6.7.3 费用疏导

各经营主体的违约费用按月汇总后，优先抵扣当月补偿费

用总额，如有盈余则在当月获得黑启动补偿的经营主体中，按

补偿费用比例分享。

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前，月度补偿费用和违约费用的差额资

金由发电企业按上网电量比例分担。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后，月

度补偿费用和违约费用的差额资金由由全省工商业用户和发电

企业（含国调、西南网调电站）按用电量/上网电量比例共同分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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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容量电费结算

7.1 结算原则

燃煤、燃气发电机组可获得的容量电费，根据四川省燃煤、

燃气发电容量电价、机组申报的最大出力和考核情况综合确定，

最大出力由机组分月申报，电网企业按月结算。

7.2 结算电价

2026 年燃煤发电机组容量电价根据四川省相关规定执行。

燃气发电机组容量电价根据四川省新核准天然气调峰发电机组

固定成本，综合考虑合理收益及相关税金等确定。H 级机组容

量电价为 24 元/千瓦·月，F 级机组容量电价为 28 元/千瓦·月。

7.3 结算流程

M+1 月第 3 个工作日内，电力调度机构按月向电力交易机

构提供机组每日认定最大出力和应扣减当月容量电费的考核次

数，电力交易机构据此出具结算依据，结算依据包括每月认定

最大出力对应的容量、考核次数、容量电费等。

7.4 燃煤机组容量电费结算

根据燃煤机组每月认定最大出力对应的容量、容量电价、

燃煤机组考核扣减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燃煤容量燃煤燃煤容量 1112/  PCapR

式中：

燃煤容量R 为燃煤机组当月容量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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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Cap 为燃煤机组当月认定最大出力对应的容量，该值为

当月每日认定最大出力的算术平均值；

燃煤容量P 为燃煤机组当年容量电价；

1 为燃煤机组容量电费考核扣减系数，燃煤机组无法按照

调度指令提供申报最大出力的，月内发生两次扣减，当月系数

为 10%，发生三次系数为 50%，发生四次及以上系数为

100%。

7.5 燃气机组容量电费结算

根据燃气机组每月认定最大出力对应的容量、容量电价、

燃气机组考核扣减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燃气容量燃气燃气容量 21  PCapR

式中：

燃气容量R 为燃气机组当月容量电费；

燃气Cap 为燃气机组当月认定最大出力对应的容量，该值为

当月每日认定最大出力的算术平均值；

燃气容量P 为燃气机组当月容量电价，H 级为 24 元/千瓦·月，F

级为 28 元/千瓦·月；

2 为燃气机组容量电费考核扣减系数，燃气机组无法按照

调度指令提供申报最大出力的，月内发生两次扣减，当月系数

为 10%，发生三次系数为 50%，发生四次及以上系数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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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容量电费考核

燃煤、燃气机组按调度指令出力未达标情况由国网四川省

电力公司按月统计，相应扣减容量电费。对自然年内月容量电

费全部扣减累计发生三次的燃煤、燃气机组，取消其获取容量

电费的资格。

8. 总电费计算

8.1 发电企业总电费

发电企业的总电费包括电能量电费、机制电费、市场运营

费用、结算限价费用、绿电环境价值结算费用、辅助服务费

用、容量电费、“两个细则”费用、应急外送分享费用等，计算

公式如下：

应急外送分享两个细则容量辅助服务绿电环境价值省内差额外送差额

市场考核发电侧结算限价分摊市场补偿机制发电电能发电企业电费

RRRRRRR
RRRRRR




式中：

发电电能R 为发电企业电能量电费；

R机制
为新能源项目机制电量差价电费；

市场补偿R 为发电企业的市场补偿费用和市场补偿费用分摊；

市场考核R 为发电企业的市场调节考核类费用和分摊或分享的

市场调节考核类费用；

外送差额R 为发电企业分摊或分享的外送差额资金；

省内差额R 为发电企业分摊或分享的省内差额资金；

发电侧结算限价分摊R 为发电企业分摊用电侧结算限价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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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电环境价值R 为发电企业绿电环境价值结算费用（含绿电环境

价值偏差补偿费用）；

R辅助服务
为发电企业辅助服务费用；

R容量
为发电企业容量补偿费用；

R两个细则
为发电企业月度两个细则费用，按照四川两个细则

有关规定执行；

应急外送分享R 为发电企业（参与应急外送的电厂）应急外送电

量分享费用。

8.2 批发用户总电费

批发用户总电费包含电能量电费、市场运营费用、结算限

价费用、燃气发电上网电价差价分摊费用、绿电环境价值结算

费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输配电费、政府性

基金及附加费用等，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输配系统运行线损批发用户上网批发用户总电费 CCCCCC 

市场补偿外购差额燃气差价批发用户交易批发用户上网 CCCCC 

绿电环境价值省内差额市场考核结算限价批发电能批发用户交易 CCCCCC 

式中：

批发用户上网C 为批发用户上网电价电费，包含批发用户交易电

费、批发用户分摊的燃气发电上网电价差价费用和市场补偿费

用、批发用户分摊或分享的外购差额资金；

批发用户交易C 为批发用户交易电费，包含批发用户电能量电

费、结算限价费用、绿电环境价值结算费用、市场调节考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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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分摊或分享的市场调节考核费用和省内差额资金；

线损C 为批发用户需承担的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按照四川省

有关规定执行；

系统运行C 为批发用户需承担的系统运行费用，按照四川省有

关规定执行；

输配C 为批发用户需承担的输配费用，按照四川省有关规定

执行，其中留存电量以用电量与留存合同取小进行清分；

基金C 为批发用户需承担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按照四川省

有关规定执行；

燃气差价C 为批发用户分摊的燃气发电上网电价差价费用；

市场补偿C 为批发用户分摊的市场补偿费用；

外购差额C 为批发用户分摊或分享的省间外购差额费用；

批发电能C 为批发用户电能量电费；

结算限价C 为批发用户结算限价费用；

市场考核C 为批发用户的市场调节考核类费用和分摊或分享的

市场调节考核类费用；

省内差额C 为批发用户分摊或分享的省内差额资金；

绿电环境价值C 为批发用户绿电环境价值结算费用（含绿电环境

价值偏差补偿费用）。

8.3 零售用户总电费

零售用户总电费包括电能量电费、燃气发电上网电价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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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摊费用、绿电环境价值结算费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

运行费、输配电费、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费用等，计算公式如

下：

基金输配系统运行线损零售用户上网零售用户电费 CCCCCC   

市场补偿外购差额燃气差价零售用户交易零售用户上网 CCCCC 

绿电环境价值零售用户零售用户交易 CCC 

式中：

零售用户上网C 为零售用户上网电价电费，包含零售用户交易电

费、零售用户分摊燃气发电上网电价差价费用和市场补偿费

用、零售用户分摊或分享的外购差额资金；

零售用户交易C 为零售用户交易电费，包含零售用户电能量电

费、绿电环境价值结算费用；

线损C 为零售用户需承担的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按照四川省

有关规定执行；

系统运行C 为零售用户需承担的系统运行费用，按照四川省有

关规定执行；

输配C 为零售用户需承担的输配费用，按照四川省有关规定

执行；

基金C 为零售用户需承担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按照四川省

有关规定执行；

燃气差价C 为零售用户分摊的燃气发电上网电价差价费用；

市场补偿C 为零售用户分摊的市场补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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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购差额C 为零售用户分摊或分享的省间外购差额费用；

零售用户C 为零售用户电能量结算电费；

绿电环境价值C 为零售用户绿电环境价值结算费用（含绿电环境

价值偏差补偿费用）。

8.4 代理购电用户总电费

代理购电用户电费包含电能量电费、市场运营费用、结算

限价费用、燃气发电上网电价差价分摊费用、上网环节线损费

用、系统运行费用、输配电费、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费用等，计

算公式如下：

基金输配系统运行线损代购用户上网代理购电用户电费 CCCCCC    

市场补偿外购差额燃气差价代购用户交易代购用户上网 CCCCC 

省内差额结算限价代购代购用户交易 CCCC 

式中：

代购用户上网C 为代理购电用户上网电价电费，包含代理购电用

户交易电费、代理购电用户分摊燃气发电上网电价差价费用和

市场补偿费用、代理购电用户分摊或分享的外购差额资金；

代购用户交易C 为代理购电用户交易电费，包含代理购电用户电

能量电费、结算限价费用、代理购电用户分摊或分享的省内差

额资金；

线损C 为代理购电用户需承担的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按照四

川省有关规定执行；

系统运行C 为代理购电用户需承担的系统运行费用，按照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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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有关规定执行；

输配C 为代理购电用户需承担的输配费用，按照四川省有关

规定执行；

基金C 为代理购电用户需承担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按照四

川省有关规定执行；

燃气差价C 为代理购电用户分摊的燃气发电上网电价差价费

用；

市场补偿C 为代理购电用户分摊的市场补偿费用；

外购差额C 为代理购电用户分摊或分享的省间外购差额费用；

代购C 为代理购电用户电能量结算电费；

结算限价C 为代理购电用户结算限价费用；

省内差额C 为代理购电用户分摊或分享的省内差额资金。

9. 追退补和清算

（1）市场主体由于历史发用电量计量差错、电价差错等原

因需要进行电费追退补调整的。原则上，对发电侧和用电侧电

量追退补后，不对差错月批发市场用电侧月度结算均价、实时

加权平均电价等市场综合电价进行调整。

（2）在月度正式结算依据发布前，发生计量差错、电价差

错并能及时调整时，重新计算相应日期和时段的电能量电费及

市场相关结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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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月度正式结算依据发布后，发生电量、电价差错，

经利益相关方共同确认后，进行追退补计算。原则上仅对差错

的个体（含代理售电公司）对应的电能量电费、市场运营费

用、结算限价等费用（含分摊或分享）重新计算，分摊或分享

的市场费用按原折价标准与差错电量重新计算，在后续结算周

期进行费用多退少补，不再调整差错月其他市场经营主体分摊

或分享的市场运营费用、结算限价费用。市场经营主体退补费

用在该主体差错户号结算，该主体其他户号结算依据保持不

变。个体追退补费用纳入追退补费用结算月的省内差额资金。

（4）新建发电机组和独立储能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自动进入

商业运营的，调试电量按照以下原则追溯清算：仅对追溯的调

试电量进行价差结算，调试电量清算费用=（清算后调试电量-

清算前调试电量）×（当月应结算的调试价格-清算前当月电厂

自身电能量结算均价），其中，清算前当月电厂自身电能量结

算均价计算时不含偏差考核费用及调试量费。发生调试电量追

溯清算后，原则上不再因此重新清算电网代理购电和各类分摊

返还及补偿类费用。

（5）在月度账单发布后，12 个月内市场主体可反馈异

议，经核实后进行追退补，追溯期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6）若发电侧或用电侧市场当月电量差错累计值小于等于

该月发电侧或用电侧市场总电量累计值α时（α初设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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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原则上发用两侧辅助服务分摊费用、发电侧个体分摊费用

均不做调整，用电侧个体偏差电量对应的辅助服务分摊费用纳

入次月用电侧辅助服务分摊费用总额。若发电侧或用电侧市场

当月电量差错累计值大于该月发电侧或用电侧市场总电量累计

值α时，重新计算当月发用两侧分摊总额，发电侧对应月份重

新分摊，用电侧差额费用纳入次月用电侧辅助服务分摊费用总

额。

（7）因政策或规则调整等原因，需要进行电费清算调整

的，依照有关政策文件开展电费清算调整。

（8）未尽事宜，提请省发展改革委、四川能源监管办、省

能源局共同研究协商处理。

10. 收付款管理

（1）各经营主体、电网企业应根据法规、政策文件、合约

等，在约定期限内完成电费收付。约定期限内未足额或未缴纳

电费的售电公司，由电网企业提出使用履约保障凭证，并将欠

费信息反馈给交易中心，交易中心将欠费方纳入市场信用管

理。

（2）对未按规定追加履约保障凭证的售电公司，电网企业

可将其盈利资金暂缓支付，用于弥补该售电公司可能产生的亏

损。售电公司结清亏损电费且追加履约保障凭证后，恢复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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